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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方式蒐集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並

討論結果以瞭解視障學生之需求及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

教育服務之情形；以下共分為五節分別討論，第一節為視

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分析，第二節為視障教育

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分析，第三節為不同環境

變項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情形分

析，第四節為不同個人變項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

務繁頻度之差異情形分析，第五節為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

服務需求量與教師提供頻繁度之差異情形分析。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視障教育教師對視障學生接受視障教育

服務需求量之觀點。「視覺障礙學生需求及教師提供服務調

查問卷」之「學生需求量」部分採用四點量表，分為「全

部需要」、「多數需要」、「少數需要」、「沒有需要」等四個

選項，採單選依序給予 4 至 1 分，以平均數與標準差分析

的方式，計算單選題得分，另輔以次數分配百分比觀察其

得分分配情形。先以整體視障教育服務範疇來分析，其次

就各範疇內的題項做層面性分析，最後進行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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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整體分析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整體分析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整體分析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整體分析  

表 4-1 為視障學生對各視障教育服務範疇之需求量總

分、各題項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依據表 4-1 可知：學

生需求量在各視障教育服務範疇的得分介於 2.86 與 2.69

之間，而整體平均數為 2.80。其得分平均數高低依序為：

1.評量(M=2.86)、2.心理與行為輔導(M=2.85)、3.學習情境

調整與營造(M=2.84)、4.諮詢與支援服務(M=2.82)、5.課程

教材教具與輔具 (M=2.78)、6.教學 (M=2.69)。由此可知，

教師認為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範疇的需求量，以「評

量方面」的需求量最高，「教學方面」的需求量最低。  

 

表表表表 4-1 視障學生對各視障教育服務範疇之需求量總分視障學生對各視障教育服務範疇之需求量總分視障學生對各視障教育服務範疇之需求量總分視障學生對各視障教育服務範疇之需求量總分、、、、各題項平均各題項平均各題項平均各題項平均

數數數數、、、、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  

各題項各題項各題項各題項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障教育服務範疇視障教育服務範疇視障教育服務範疇視障教育服務範疇  總分總分總分總分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1-9 教學方面  24.25 2.69 .51 6 

10-15 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  16.69 2.78 .51 5 

16-23 評量方面  22.87 2.86 .55 1 

28-35 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  22.72 2.84 .55 3 

36-40 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14.25 2.85 .64 2 

41-44 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11.30 2.82 .61 4 

全量表全量表全量表全量表  112.07 2.80 .45  

 

表 4-2 為視障學生對各項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平均

數、標準差及總排序。依據表 4-2 可知：學生需求量在各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的得分介於 3.22 與 2.18 之間。其得分

總排序最高的前十項依序為： 1.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

(M=3.22)、2.學習策略指導(M=3.15)、3.提供點字或放大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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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M=3.08)、4.提供輔具、教材 (大字點字課本 )擺放空間

(M=3.08)、5.諮詢服務 (M=3.05)、6.指導人際關係之技巧

(M=3.04)、7.調整合適之學習情境(M=3.02)、8.提供合適之

輔具 (M=3.01)、 9.依據評量結果提供教學策略或建議

(M=3.01)、10.調整課程及教材(M=3.00)。且這些項目的平

均得分都在 3 分以上，顯示出教師認為視障學生對這些項

目的需求量約於「全部需要」至「多數需要」的程度之間。 

 

表表表表 4-2 視障學生對各項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平均數視障學生對各項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平均數視障學生對各項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平均數視障學生對各項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平均數、、、、標準差及總標準差及總標準差及總標準差及總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視視視   障障障障   教教教教   育育育育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標標標準差準差準差準差  總排序總排序總排序總排序  

1 一般學科教學  2.89 .81 15 

2 各科點字教學  2.50 .84 37 

3 定向行動教學  2.75 .82 26 

4 盲用電腦教學  2.50 .86 37 

5 視覺功能 (效能 )訓練  2.65 .79 28 

6 職業訓練  2.18 1.02 40 

7 日常生活技能指導  2.99 .84 11 

8 光學輔具使用指導  2.65 .76 28 

9 學習策略指導  3.15 .72 2 

10 調整課程及教材  3.00 .74 10 

11 製作合適教具  2.77 .76 25 

12 選購合適教具  2.78 .80 23 

13 製作點字教材  2.55 .81 35 

14 製作放大教材  2.58 .73 34 

15 提供合適之輔具  3.01 .72 8 

16 功能性視覺評估  2.86 .78 18 

17 閱讀媒介評量  2.60 .79 31 

18 輔具使用評估  2.80 .76 21 

19 依據評量結果提供教學策略或建議  3.01 .82 8 

20 依據評量結果決定使用的閱讀媒介  2.83 .83 20 

21 調整考試題型  2.78 .89 23 

22 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  3.08 .86 3 

23 調整評量方式  2.89 .8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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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2 視障學生對各項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平均數視障學生對各項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平均數視障學生對各項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平均數視障學生對各項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平均數、、、、標準差及總標準差及總標準差及總標準差及總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續續續續 )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視視視   障障障障   教教教教   育育育育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總排序總排序總排序總排序  

28 調整合適之學習情境  3.02 .81 7 

29 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  3.22 .74 1 

30 提供適當的燈光照明  2.91 .78 13 

31 提供輔具、教材 (大字點字課本 )擺放空間  3.08 .85 3 

32 提供輔具維修與保養服務  2.86 .82 18 

33 提供點譯與點寫服務  2.44 .94 39 

34 結合社會資源教學  2.60 .78 31 

35 融合專業人員建議進行教學  2.59 .80 33 

36 對視障生同儕提供輔導  2.65 .78 28 

37 指導人際關係之技巧  3.04 .75 6 

38 對障礙的心理調適輔導  2.94 .77 12 

39 行為及情緒調適輔導  2.91 .74 13 

40 生涯輔導  2.71 .90 27 

41 指導同儕如何協助視障學生  2.80 .83 21 

42 指導教師助理員如何協助視障學生  2.55 .93 35 

43 諮詢服務  3.05 .72 5 

44 轉銜服務  2.89 .90 15 

全量表全量表全量表全量表  2.80 .45  

註：問卷在「學生需求量」部分，第 24-27 題、45-49 題不需填答。 

 

貳貳貳貳、、、、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層面性分析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層面性分析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層面性分析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層面性分析  

一一一一、、、、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  

表 4-3 為視障學生對「教學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需

求量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由資料顯示，教師認為視障

學生在教學方面服務項目的需求量，平均數得分介於 3.15

與 2.18 之間，需求量最高的項目為「學習策略指導」

(M=3.15)，其次依序為「日常生活技能指導」(M=2.99)、「一

般學科教學」 (M=2.89)、「定向行動教學」 (M=2.75)、「視

覺功能 (效能 )訓練」 (M=2.65)、「光學輔具使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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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65)、「各科點字教學」 (M=2.50)、「盲用電腦教學」

(M=2.50)，而需求量最低的項目為「職業訓練」(M=2.18)。 

表 4-4 為視障學生對「教學方面」視障教育服務需求

量次數分配百分比。其中，視障教育教師認為視障學生對

「一般學科教學」及「學習策略指導」的需求量，超過半

數評定其「多數需要」。而視障教育教師認為視障學生對「職

業訓練」的需求量，則較為分歧，甚至有 32.4%的教師認

為其學生「沒有需要」；此可能與學生學習階段不同有關，

由文獻探討可知，在「特殊教育學校 (班 )學前、國民教育

階段視覺障礙類課程綱要」 (教育部，2000)中，職業訓練

方面的課程係安排在國中階段。  

 

表表表表 4-3 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平均數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平均數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平均數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平均數、、、、標標標標

準差及排序準差及排序準差及排序準差及排序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視視視   障障障障   教教教教   育育育育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1 一般學科教學  2.89 .81 3 

2 各科點字教學  2.50 .84 7 

3 定向行動教學  2.75 .82 4 

4 盲用電腦教學  2.50 .86 7 

5 視覺功能 (效能 )訓練  2.65 .79 5 

6 職業訓練  2.18 1.02 9 

7 日常生活技能指導  2.99 .84 2 

8 光學輔具使用指導  2.65 .76 5 

9 學習策略指導  3.15 .7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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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 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次數分配百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次數分配百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次數分配百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次數分配百

分比分比分比分比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全部全部全部全部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多數多數多數多數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少數少數少數少數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1 一般學科教學  21.8 50.8 21.8 5.6 

2 各科點字教學  12.8 34.1 43.0 10.1 

3 定向行動教學  20.1 38.5 37.4 3.9 

4 盲用電腦教學  13.4 34.1 41.3 11.2 

5 視覺功能 (效能 )訓練  13.4 44.1 36.3 6.1 

6 職業訓練  12.3 25.7 29.6 32.4 

7 日常生活技能指導  31.8 37.4 28.5 2.2 

8 光學輔具使用指導  11.7 46.9 35.8 5.6 

9 學習策略指導  33.0 50.3 15.6 1.1 

 

二二二二、、、、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  

表 4-5 為視障學生對「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

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由資料顯

示，教師認為視障學生在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服

務項目的需求量，平均數得分介於 3.01 與 2.55 之間，需

求量最高的項目為「提供合適之輔具」 (M=3.01)，其次依

序為「調整課程及教材」 (M=3.00)、「選購合適教具」

(M=2.78)、「製作合適教具」 (M=2.77)、「製作放大教材」

(M=2.58)，而需求量最低的項目為「製作點字教材」

(M=2.55)。  

表 4-6 為視障學生對「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

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次數分配百分比。資料顯示視障教

育教師對於視障學生在「製作點字教材」的需求量觀點差

異頗大，填答「全部需要」者有 11.7%，填「多數需要」

者有 39.7%，填「少數需要」者有 40.2%，填「沒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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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 8.4%，其差異性可能源於視障學生視力狀況的異質

性，對點字教材的需求有所不同。而在「提供合適之輔具」

的需求量部分，僅 0.6%的教師認為其學生「沒有需要」，

亦即有 99%以上的教師認為其視障學生有「提供合適之輔

具」的需要。另外，超過半數的教師認為其學生對「調整

課程及教材」的需求量為「多數需要」。  

 

表表表表 4-5 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教材教材教材教材、、、、教具與輔具教具與輔具教具與輔具教具與輔具方面方面方面方面」」」」視障教育服務視障教育服務視障教育服務視障教育服務

之需求量平均數之需求量平均數之需求量平均數之需求量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視視視   障障障障   教教教教   育育育育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10 調整課程及教材  3.00 .74 2 

11 製作合適教具  2.77 .76 4 

12 選購合適教具  2.78 .80 3 

13 製作點字教材  2.55 .81 6 

14 製作放大教材  2.58 .73 5 

15 提供合適之輔具  3.01 .72 1 

 

表表表表 4-6 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教材教材教材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教具與輔具方面教具與輔具方面教具與輔具方面」」」」視障教育服務視障教育服務視障教育服務視障教育服務

之需求量次數分配百分比之需求量次數分配百分比之需求量次數分配百分比之需求量次數分配百分比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全部全部全部全部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多數多數多數多數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少數少數少數少數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10 調整課程及教材  25.7 50.3 22.3 1.7 

11 製作合適教具  17.3 45.3 34.6 2.8 

12 選購合適教具  19.0 44.7 31.8 4.5 

13 製作點字教材  11.7 39.7 40.2 8.4 

14 製作放大教材  8.4 47.5 38.0 6.1 

15 提供合適之輔具  25.7 50.3 23.5 0.6 

 

三三三三、、、、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  

表 4-7 為視障學生對「評量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需

求量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由資料顯示，教師認為視障

學生在評量方面服務項目的需求量，平均數得分介於 3.08



 78 

與 2.60 之間，需求量最高的項目為「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

(M=3.08)，其次依序為「依據評量結果提供教學策略或建

議」 (M=3.01)、「調整評量方式」 (M=2.89)、「功能性視覺

評估」 (M=2.86)、「依據評量結果決定使用的閱讀媒介」

(M=2.83)、「輔具使用評估」 (M=2.80)、「調整考試題型」

(M=2.78)，而需求量最低的項目為「閱讀媒介評量」

(M=2.60)。  

表 4-8 為視障學生對「評量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需

求量次數分配百分比。由表中可以看出，視障教育教師認

為視障生在「評量方面」視障教育服務的需求量均以「多

數需要」最多、「沒有需要」為最少。而「提供點字或放大

試卷」一項，填寫「全部需要」者高達 36.9%，更突顯出

視障學生對點字或放大試卷的需求量極高。  

 

表表表表 4-7 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平均數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平均數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平均數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平均數、、、、標標標標

準差及排序準差及排序準差及排序準差及排序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視視視   障障障障   教教教教   育育育育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16 功能性視覺評估  2.86 .78 4 

17 閱讀媒介評量  2.60 .79 8 

18 輔具使用評估  2.80 .76 6 

19 依據評量結果提供教學策略或建議  3.01 .82 2 

20 依據評量結果決定使用的閱讀媒介  2.83 .83 5 

21 調整考試題型  2.78 .89 7 

22 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  3.08 .86 1 

23 調整評量方式  2.89 .8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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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8 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次數分配百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次數分配百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次數分配百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次數分配百

分比分比分比分比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全部全部全部全部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多數多數多數多數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少數少數少數少數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16 功能性視覺評估  21.8 45.3 30.2 2.8 

17 閱讀媒介評量  11.7 44.1 36.9 7.3 

18 輔具使用評估  17.9 46.9 32.4 2.8 

19 依據評量結果提供教學策略或建議  28.5 48.6 19.6 2.2 

20 依據評量結果決定使用的閱讀媒介  20.7 48.0 25.7 5.0 

21 調整考試題型  22.3 41.3 29.1 6.7 

22 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  36.9 39.1 19.6 4.5 

23 調整評量方式  24.6 43.6 28.5 3.4 

 

四四四四、、、、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  

表 4-9 為視障學生對「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視

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由資料顯示，

教師認為視障學生在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服務項目的

需求量，平均數得分介於 3.22 與 2.44 之間，需求量最高

的項目為「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 (M=3.22)，其次依序為

「提供輔具、教材(大字點字課本)擺放空間」(M=3.08)、「調

整合適之學習情境」 (M=3.02)、「提供適當的燈光照明」

(M=2.91)、「提供輔具維修與保養服務」 (M=2.86)、「結合

社會資源教學」(M=2.60)、「融合專業人員建議進行教學」

(M=2.59)，而需求量最低的項目為「提供點譯與點寫服務」

(M=2.44)。  

表 4-10 為視障學生對「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視

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次數分配百分比。其中「提供輔具、

教材 (大字點字課本 )擺放空間」一項，有高達 36.9%的教

師認為其學生「全部需要」。而「提供點譯與點寫服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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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教師的觀點差異較大，填答「全部需要」者有 15.6%，

填「多數需要」者有 29.1%，填「少數需要」者有 39.1%，

填「沒有需要」者有 16.2%，可能因為視障學生的視力值

及使用文字媒介的異質性高，而對點譯及點寫有不同的需

求程度。  

 

表表表表 4-9 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需視障教育服務之需視障教育服務之需視障教育服務之需

求量平均數求量平均數求量平均數求量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視視視   障障障障   教教教教   育育育育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28 調整合適之學習情境  3.02 .81 3 

29 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  3.22 .74 1 

30 提供適當的燈光照明  2.91 .78 4 

31 提供輔具、教材 (大字點字課本 )擺放空間  3.08 .85 2 

32 提供輔具維修與保養服務  2.86 .82 5 

33 提供點譯與點寫服務  2.44 .94 8 

34 結合社會資源教學  2.60 .78 6 

35 融合專業人員建議進行教學  2.59 .80 7 

 

表表表表 4-10 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視障教育服務之視障教育服務之視障教育服務之

需求量次數分配百分比需求量次數分配百分比需求量次數分配百分比需求量次數分配百分比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全部全部全部全部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多數多數多數多數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少數少數少數少數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28 調整合適之學習情境  29.1 48.0 20.1 1.7 

29 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  39.1 44.7 15.1 1.1 

30 提供適當的燈光照明  22.3 49.7 24.0 3.9 

31 提供輔具、教材 (大字點字課本 )擺放

空間  
36.9 38.0 21.8 3.4 

32 提供輔具維修與保養服務  24.0 41.3 31.3 3.4 

33 提供點譯與點寫服務  15.6 29.1 39.1 16.2 

34 結合社會資源教學  11.7 43.6 38.0 6.7 

35 融合專業人員建議進行教學  14.0 36.3 44.1 5.6 

 

五五五五、、、、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表 4-11 為視障學生對「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視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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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服務之需求量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由資料顯示，教

師認為視障學生在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服務項目的需求

量，平均數得分介於 3.04 與 2.65 之間，需求量最高的項

目為「指導人際關係之技巧」 (M=3.04)，其次依序為「對

障礙的心理調適輔導」(M=2.94)、「行為及情緒調適輔導」

(M=2.91)、「生涯輔導」(M=2.71)，而需求量最低的項目為

「對視障生同儕提供輔導」(M=2.65)。  

表 4-12 為視障學生對「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視障教

育服務之需求量次數分配百分比。其中每題項的需求量都

以「多數需要」佔最多，「沒有需要」佔最少。此結果顯示

多數的視障學生需要「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的各項服務。 

 

表表表表 4-11 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

量平均量平均量平均量平均數數數數、、、、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視視視   障障障障   教教教教   育育育育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36 對視障生同儕提供輔導  2.65 .78 5 

37 指導人際關係之技巧  3.04 .75 1 

38 對障礙的心理調適輔導  2.94 .77 2 

39 行為及情緒調適輔導  2.91 .74 3 

40 生涯輔導  2.71 .90 4 

 

表表表表 4-12 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

量次數分配百分比量次數分配百分比量次數分配百分比量次數分配百分比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全部全部全部全部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多數多數多數多數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少數少數少數少數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36 對視障生同儕提供輔導  14.0 41.9 39.1 5.0 

37 指導人際關係之技巧  28.5 48.6 21.2 1.7 

38 對障礙的心理調適輔導  24.6 46.9 26.3 2.2 

39 行為及情緒調適輔導  22.3 47.5 29.1 1.1 

40 生涯輔導  20.1 40.2 30.2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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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表 4-13 為視障學生對「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視障教

育服務之需求量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由資料顯示，教

師認為視障學生在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需求量，平均數得

分介於 3.05 與 2.55 之間，需求量最高的項目為「諮詢服

務」(M=3.05)，其次依序為「轉銜服務」(M=2.89)、「指導

同儕如何協助視障學生」 (M=2.80)，而需求量最低的項目

為「指導教師助理員如何協助視障學生」(M=2.55)。  

表 4-14 為視障學生對「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視障教

育服務之需求量次數分配百分比。其中「諮詢服務」的需

求量，填「沒有需要」者為 0 人，即視障教育教師均認為

其學生有「諮詢服務」的需求，而認為「全部需要」者佔

28.5%，「多數需要」者佔 48.0%，「少數需要」者佔 23.5%。 

 

表表表表 4-13 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諮詢與支援服務方諮詢與支援服務方諮詢與支援服務方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面面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

量平均數量平均數量平均數量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視視視   障障障障   教教教教   育育育育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41 指導同儕如何協助視障學生  2.80 .83 3 

42 指導教師助理員如何協助視障學生  2.55 .93 4 

43 諮詢服務  3.05 .72 1 

44 轉銜服務  2.89 .90 2 

 

表表表表 4-14 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

量次數分配百分比量次數分配百分比量次數分配百分比量次數分配百分比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全部全部全部全部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多數多數多數多數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少數少數少數少數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41 指導同儕如何協助視障學生  20.1 45.3 29.6 4.5 

42 指導教師助理員如何協助視障學生  16.8 35.2 35.2 12.3 

43 諮詢服務  28.5 48.0 23.5 0 

44 轉銜服務  28.5 39.1 25.7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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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  

經由上述結果分析可知，視障學生對各視障教育服務

項目的需求量總平均數為 2.80，整體而言接近「多數需要」

的程度。然而又因視障學生的異質性而對各視障教育服務

項目有不同程度的需求。  

就服務範疇來看，視障學生對於「評量方面」的需求

量最高，對「教學方面」的需求量最低。就各服務項目來

看，多數視障學生需要的項目有：「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

「學習策略指導」、「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提供輔具、

教材 (大字點字課本 )擺放空間」、「諮詢服務」、「指導人際

關係之技巧」、「調整合適之學習情境」、「提供合適之輔

具」、「依據評量結果提供教學策略或建議」、「調整課程及

教材」。回顧文獻探討中周桂鈴(2002)的研究結果，其提及

視障學生學科學習上需調整課程及教材教具、需具備良好

的人際行為、營造無障礙的物理及心理環境等，大致上與

本研究結果相切合；然而周桂鈴 (2002)的研究係依質性研

究方法，研究對象為就讀普通學校的視障學生，故其結果

僅能代表融合教育環境下部分視障學生的需求。  

近幾年來，視障學生安置在融合教育學習環境的人數

愈來愈多，張弘昌 (2004)調查九十三學年度視障學生的安

置型態，以「普通班接受視障巡迴輔導」為最多(佔 51.1%)，

其次為「不分類身心障礙資源班」 (佔 25.5%)；且依據特

殊教育統計年報可知，九十五學年度各縣市高中以下視障

學生人數為 1621 人，其中安置於特殊學校的有 431 人，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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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視障學生 26.59%，其他將近四分之三的視障學生是安

置在普通班級的融合教育環境中。可見視障學生安置於融

合教育環境已成為近幾年來的趨勢，而研究結果學生需求

量較高的項目，充分顯現視障學生在融合教育環境中的需

求，如：「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提供輔具、教材 (大字

點字課本)擺放空間」、「指導人際關係之技巧」、「調整合適

之學習情境」、「調整課程及教材」等均屬之。換而言之，

視障學生的需求反映出視障教育的趨勢已傾向融合教育。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 

頻繁度分析頻繁度分析頻繁度分析頻繁度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

度。「視覺障礙學生需求及教師提供服務調查問卷」之「提

供頻繁度」部分採用四點量表，分為「非常頻繁」、「頻繁」、

「不頻繁」、「沒有提供」等四個選項，採單選依序給予 4

至 1 分，以平均數與標準差分析的方式，計算單選題得分，

另輔以次數分配百分比觀察其得分分配情形。先以整體視

障教育服務範疇來分析，其次就各範疇內的題項做層面性

分析，最後進行綜合討論。  

 

壹壹壹壹、、、、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整體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整體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整體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整體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表 4-15 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範疇之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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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度總分、各題項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依據表 4-15 可

知：提供頻繁度在各視障教育服務範疇的得分介於 3.09 與

2.59 之間，而整體平均數為 2.75。其得分平均數高低依序

為：1.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M=3.09)、2.溝通協調與合作

(M=3.04)、3.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M=2.80)、4.心理與行為

輔導 (M=2.71)、5.評量 (M=2.70)、6.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

(M=2.69)、7.諮詢與支援服務(M=2.66)、8.教學(M=2.59)。

由此可知，視障教育教師所提供的視障教育服務，以「個

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的頻繁度最高，「教學方面」的

頻繁度最低。  

 

表表表表 4-15 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範疇之頻繁度總分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範疇之頻繁度總分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範疇之頻繁度總分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範疇之頻繁度總分、、、、各題各題各題各題

項平均數項平均數項平均數項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  

各題項各題項各題項各題項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障教育服務範疇視障教育服務範疇視障教育服務範疇視障教育服務範疇  總分總分總分總分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1-9 教學方面  23.32 2.59 .50 8 

10-15 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  16.78 2.80 .53 3 

16-23 評量方面  21.61 2.70 .58 5 

24-27 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  12.36 3.09 .67 1 

28-35 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  21.49 2.69 .59 6 

36-40 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13.54 2.71 .62 4 

41-44 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10.63 2.66 .65 7 

45-49 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  15.21 3.04 .61 2 

全量表全量表全量表全量表  134.94 2.75 .44  

 

表 4-16 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各項視障教育服務之頻

繁度平均數、標準差及總排序。依據表 4-16 可知：提供頻

繁度在各視障教育服務項目的得分介於 3.27 與 1.90 之

間。其得分總排序最高的前八項依序為：1.與相關教師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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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與合作 (M=3.27)、2.與家長溝通協調與合作 (M=3.25)、

3.搜集學生各項資料 (M=3.20)、 4.建立完整的個別檔案

(M=3.20)、5.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M=3.13)、6.與行政人員

溝 通 協 調 與 合 作 (M=3.11)、 7.提 供 點 字 或 放 大 試 卷

(M=3.10)、8.召開會議擬定個別化教學計畫 (M=3.05)。且

這些項目的平均得分都在 3 分以上，顯示出教師實際提供

這些項目的頻繁度約於「非常頻繁」至「頻繁」的程度之

間。  

 

表表表表 4-16 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各項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各項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各項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各項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標標標標

準差及總排序準差及總排序準差及總排序準差及總排序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視視視   障障障障   教教教教   育育育育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總排序總排序總排序總排序  

1 一般學科教學  2.94 .89 13 

2 各科點字教學  2.66 .94 30 

3 定向行動教學  2.66 .87 30 

4 盲用電腦教學  2.41 .98 44 

5 視覺功能 (效能 )訓練  2.51 .86 37 

6 職業訓練  1.90 .95 49 

7 日常生活技能指導  2.77 .83 27 

8 光學輔具使用指導  2.51 .79 37 

9 學習策略指導  2.96 .76 12 

10 調整課程及教材  2.98 .76 10 

11 製作合適教具  2.65 .77 32 

12 選購合適教具  2.62 .81 33 

13 製作點字教材  2.85 .98 21 

14 製作放大教材  2.80 .87 25 

15 提供合適之輔具  2.88 .78 18 

16 功能性視覺評估  2.51 .90 37 

17 閱讀媒介評量  2.31 .82 47 

18 輔具使用評估  2.57 .81 35 

19 依據評量結果提供教學策略或建議  2.83 .85 22 

20 依據評量結果決定使用的閱讀媒介  2.59 .89 34 

21 調整考試題型  2.78 .9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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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16 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各項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各項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各項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各項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標標標標

準差及總排序準差及總排序準差及總排序準差及總排序 (續續續續 )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視視視   障障障障   教教教教   育育育育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總排序總排序總排序總排序  

22 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  3.10 .94 7 

23 調整評量方式  2.93 .88 15 

24 召開會議擬定個別化教學計畫  3.05 .84 8 

25 定期檢討個別化教學計畫  2.92 .89 16 

26 搜集學生各項資料  3.20 .73 3 

27 建立完整的個別檔案  3.20 .72 3 

28 調整合適之學習情境  2.99 .68 9 

29 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  3.13 .76 5 

30 提供適當的燈光照明  2.88 .83 18 

31 提供輔具、教材 (大字點字課本 )擺放空間  2.94 .93 13 

32 提供輔具維修與保養服務  2.50 .95 40 

33 提供點譯與點寫服務  2.46 1.10 43 

34 結合社會資源教學  2.27 .79 48 

35 融合專業人員建議進行教學  2.32 .82 46 

36 對視障生同儕提供輔導  2.47 .78 42 

37 指導人際關係之技巧  2.88 .72 18 

38 對障礙的心理調適輔導  2.82 .77 23 

39 行為及情緒調適輔導  2.89 .72 17 

40 生涯輔導  2.48 .81 41 

41 指導同儕如何協助視障學生  2.56 .82 36 

42 指導教師助理員如何協助視障學生  2.39 1.03 45 

43 諮詢服務  2.97 .84 11 

44 轉銜服務  2.70 .89 29 

45 與相關教師溝通與合作  3.27 .67 1 

46 與相關專業人員溝通與合作  2.82 .82 23 

47 與行政人員溝通協調與合作  3.11 .69 6 

48 與家長溝通協調與合作  3.25 .70 2 

49 與其他人員溝通協調與合作，如：助理人

員、義工  
2.76 .91 28 

全量表全量表全量表全量表  2.75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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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層面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層面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層面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層面

性分析性分析性分析性分析  

一一一一、、、、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  

表 4-17 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教學方面」視障教育服

務之頻繁度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由資料顯示，教師提

供教學方面服務項目的頻繁度，平均數得分介於 2.96 與

1.90 之間，頻繁度最高的項目為「學習策略指導」

(M=2.96)，其次依序為「一般學科教學」(M=2.94)、「各科

點字教學」 (M=2.66)、「定向行動教學」 (M=2.66)、「視覺

功能 (效能 )訓練」 (M=2.51)、「光學 輔具使用指導 」

(M=2.51)、「盲用電腦教學」(M=2.41)，而頻繁度最低的項

目為「職業訓練」(M=1.90)。  

表 4-18 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教學方面」視障教育服

務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其中「一般學科教學」、「各

科點字教學」、「盲用電腦教學」、「視覺功能(效能)訓練」、

「日常生活技能指導」、「學習策略指導」等項目，圈選「頻

繁」的人數最多。而「職業訓練」一項，填「沒有提供」

的人數佔 43.6%，比例相當高，此仍可能與服務的階段別

不同有關；留待下節不同環境變項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

的差異比較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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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17 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視障教育服務之頻視障教育服務之頻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平繁度平繁度平繁度平

均數均數均數均數、、、、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視視視   障障障障   教教教教   育育育育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1 一般學科教學  2.94 .89 2 

2 各科點字教學  2.66 .94 4 

3 定向行動教學  2.66 .87 4 

4 盲用電腦教學  2.41 .98 8 

5 視覺功能 (效能 )訓練  2.51 .86 6 

6 職業訓練  1.90 .95 9 

7 日常生活技能指導  2.77 .83 3 

8 光學輔具使用指導  2.51 .79 6 

9 學習策略指導  2.96 .76 1 

 

表表表表 4-18 視障教視障教視障教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育教師提供育教師提供育教師提供「「「「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次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次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次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次

數分配百分比數分配百分比數分配百分比數分配百分比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頻繁頻繁頻繁頻繁  

頻繁頻繁頻繁頻繁  
不不不不  

頻繁頻繁頻繁頻繁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1 一般學科教學  30.2 40.2 22.9 6.7 

2 各科點字教學  20.1 38.5 28.5 12.8 

3 定向行動教學  19.0 35.8 38.0 7.3 

4 盲用電腦教學  12.8 37.4 27.4 22.3 

5 視覺功能 (效能 )訓練  11.7 40.2 35.2 12.8 

6 職業訓練  6.7 20.1 29.6 43.6 

7 日常生活技能指導  19.6 44.1 30.2 6.1 

8 光學輔具使用指導  10.1 39.1 42.5 8.4 

9 學習策略指導  23.5 52.5 20.7 3.4 

 

二二二二、、、、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  

表 4-19 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課程、教材、教具與輔

具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

由資料顯示，教師提供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服務

項目的頻繁度，平均數得分介於 2.98 與 2.62 之間，頻繁

度最高的項目為「調整課程及教材」 (M=2.98)，其次依序

為「提供合適之輔具」 (M=2.88)、「製作點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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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85)、「製作放大教材」 (M=2.80)、「製作合適教具」

(M=2.65)，而頻繁度最低的項目為「選購合適教具」

(M=2.62)。  

表 4-20 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課程、教材、教具與輔

具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各項目

均以填「頻繁」者最多，「沒有提供」者最少，其中「調整

課程及教材」一項，更有超過半數(51.4%)的教師圈選「頻

繁」，24.6%的教師圈選「非常頻繁」；「製作點字教材」一

項，則有 30.2%的教師圈選「非常頻繁」，亦佔相當高的比

例。  

 

表表表表 4-19 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教材教材教材教材、、、、教具與輔具方教具與輔具方教具與輔具方教具與輔具方面面面面」」」」視障視障視障視障

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視視視   障障障障   教教教教   育育育育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10 調整課程及教材  2.98 .76 1 

11 製作合適教具  2.65 .77 5 

12 選購合適教具  2.62 .81 6 

13 製作點字教材  2.85 .98 3 

14 製作放大教材  2.80 .87 4 

15 提供合適之輔具  2.88 .78 2 

 

表表表表 4-20  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教材教材教材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教具與輔具方面教具與輔具方面教具與輔具方面」」」」視障視障視障視障

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頻繁頻繁頻繁頻繁  

頻繁頻繁頻繁頻繁  
不不不不  

頻繁頻繁頻繁頻繁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10 調整課程及教材  24.6 51.4 21.2 2.8 

11 製作合適教具  12.8 44.1 38.0 5.0 

12 選購合適教具  12.3 45.8 33.5 8.4 

13 製作點字教材  30.2 36.3 22.3 11.2 

14 製作放大教材  21.8 44.7 25.7 7.8 

15 提供合適之輔具  21.8 46.9 28.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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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  

表 4-21 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評量方面」視障教育服

務之頻繁度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由資料顯示，教師提

供評量方面服務項目的頻繁度，平均數得分介於 3.10 與

2.31 之間，頻繁度最高的項目為「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

(M=3.10)，其次依序為「調整評量方式」(M=2.93)、「依據

評量結果提供教學策略或建議」(M=2.83)、「調整考試題型」

(M=2.78)、「 依 據 評 量 結 果 決 定 使 用 的 閱 讀 媒 介 」

(M=2.59)、「輔具使用評估」(M=2.57)、「功能性視覺評估」

(M=2.51)，而頻繁度最低的項目為「閱讀媒介評量」

(M=2.31)。  

表 4-22 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評量方面」視障教育服

務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其中，「功能性視覺評估」及

「閱讀媒介評量」的提供頻繁度以圈選「不頻繁」者最多；

「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的提供頻繁度以圈選「非常頻繁」

者最多；其他項目均以圈選「頻繁」者較多。  

 

表表表表 4-21 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平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平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平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平

均數均數均數均數、、、、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視視視   障障障障   教教教教   育育育育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16 功能性視覺評估  2.51 .90 7 

17 閱讀媒介評量  2.31 .82 8 

18 輔具使用評估  2.57 .81 6 

19 依據評量結果提供教學策略或建議  2.83 .85 3 

20 依據評量結果決定使用的閱讀媒介  2.59 .89 5 

21 調整考試題型  2.78 .91 4 

22 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  3.10 .94 1 

23 調整評量方式  2.93 .8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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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22 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次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次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次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次

數分配百分比數分配百分比數分配百分比數分配百分比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頻繁頻繁頻繁頻繁  

頻繁頻繁頻繁頻繁  
不不不不  

頻繁頻繁頻繁頻繁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16 功能性視覺評估  15.6 32.4 39.7 12.3 

17 閱讀媒介評量  6.1 34.6 43.0 16.2 

18 輔具使用評估  11.7 41.9 38.0 8.4 

19 依據評量結果提供教學策略或建議  20.7 48.0 25.7 4.5 

20 依據評量結果決定使用的閱讀媒介  14.5 41.3 33.0 10.6 

21 調整考試題型  21.8 44.1 24.6 8.9 

22 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  40.8 36.9 14.5 7.3 

23 調整評量方式  28.5 42.5 23.5 5.0 

 

四四四四、、、、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  

表 4-23 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

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由

資料顯示，教師提供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服務項目

的頻繁度，平均數得分介於 3.20 與 2.92 之間，頻繁度最

高的項目為「搜集學生各項資料」 (M=3.20)及「建立完整

的個別檔案」 (M=3.20)，其次為「召開會議擬定個別化教

學計畫」 (M=3.05)，而頻繁度最低的項目為「定期檢討個

別化教學計畫」(M=2.92)。  

表 4-24 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

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從表 4-24

可以發現，各項服務教師填答均以「頻繁」為最多、「沒有

提供」為最少，尤其是「搜集學生各項資料」及「建立完

整的個別檔案」兩項，僅 0.6%的人次圈選「沒有提供」，

亦即有 99.4%的教師提供此二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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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23 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視障教視障教視障教視障教

育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育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育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育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視視視   障障障障   教教教教   育育育育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24 召開會議擬定個別化教學計畫  3.05 .84 3 

25 定期檢討個別化教學計畫  2.92 .89 4 

26 搜集學生各項資料  3.20 .73 1 

27 建立完整的個別檔案  3.20 .72 1 

 

表表表表 4-24  視障教育教師提視障教育教師提視障教育教師提視障教育教師提供供供供「「「「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視障教視障教視障教視障教

育服務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育服務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育服務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育服務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頻繁頻繁頻繁頻繁  

頻繁頻繁頻繁頻繁  
不不不不  

頻繁頻繁頻繁頻繁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24 召開會議擬定個別化教學計畫  33.5 41.9 20.7 3.9 

25 定期檢討個別化教學計畫  29.1 39.7 25.1 6.1 

26 搜集學生各項資料  35.8 49.7 13.4 0.6 

27 建立完整的個別檔案  35.2 50.8 12.8 0.6 

 

五五五五、、、、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  

表 4-25 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

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由資

料顯示，教師提供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服務項目的頻

繁度，平均數得分介於 3.13 與 2.27 之間。頻繁度最高的

項目為「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M=3.13)，其次依序為「調

整合適之學習情境」 (M=2.99)、「提供輔具、教材 (大字點

字課本 )擺放空間」 (M=2.94)、「提供適當的燈光照明」

(M=2.88)、「提供輔具維修與保養服務」 (M=2.50)、「提供

點譯與點寫服務」(M=2.46)、「融合專業人員建議進行教學」

(M=2.32)，而頻繁度最低的項目為「結合社會資源教學」

(M=2.27)。  

表 4-26 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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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由表 4-26 可

知，「調整合適之學習情境」、「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提

供適當的燈光照明」、「提供輔具、教材 (大字點字課本 )擺

放空間」、「提供點譯與點寫服務」等項目，教師圈選均以

「頻繁」為最多；而「提供輔具維修與保養服務」、「結合

社會資源教學」、「融合專業人員建議進行教學」等項目則

以「不頻繁」為最多。  

 

表表表表 4-25 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視障教育視障教育視障教育視障教育

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視視視   障障障障   教教教教   育育育育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28 調整合適之學習情境  2.99 .68 2 

29 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  3.13 .77 1 

30 提供適當的燈光照明  2.88 .83 4 

31 提供輔具、教材 (大字點字課本 )擺放空間  2.94 .93 3 

32 提供輔具維修與保養服務  2.50 .95 5 

33 提供點譯與點寫服務  2.46 1.10 6 

34 結合社會資源教學  2.27 .79 8 

35 融合專業人員建議進行教學  2.32 .82 7 

 

表表表表 4-26 視障教育教師提視障教育教師提視障教育教師提視障教育教師提供供供供「「「「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視障教育視障教育視障教育視障教育

服務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服務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服務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服務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頻繁頻繁頻繁頻繁  

頻繁頻繁頻繁頻繁  
不不不不  

頻繁頻繁頻繁頻繁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28 調整合適之學習情境  21.2 57.5 20.1 1.1 

29 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  33.0 49.7 14.5 2.8 

30 提供適當的燈光照明  22.3 50.3 20.7 6.7 

31 
提供輔具、教材 (大字點字課本 )擺放

空間  
32.4 38.0 21.2 8.4 

32 提供輔具維修與保養服務  17.3 30.2 37.4 15.1 

33 提供點譯與點寫服務  21.8 27.9 24.6 25.7 

34 結合社會資源教學  5.6 31.3 48.0 15.1 

35 融合專業人員建議進行教學  7.3 32.4 45.3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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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表 4-27 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由資料顯

示，教師提供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服務項目的頻繁度，平

均數得分介於 2.89 與 2.47 之間，頻繁度最高的項目為「行

為及情緒調適輔導」 (M=2.89)，其次依序為「指導人際關

係之技巧」(M=2.88)、「對障礙的心理調適輔導」(M=2.82)、

「生涯輔導」 (M=2.48)，而頻繁度最低的項目為「對視障

生同儕提供輔導」(M=2.47)。  

表 4-28 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由表 4-28 顯示，

除了「對視障生同儕提供輔導」一項，其他項目教師圈選

均以「頻繁」最多。尤其是「指導人際關係之技巧」及「行

為及情緒調適輔導」，圈選「頻繁」的百分比更超過半數。 

 

表表表表 4-27 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視障教育服務視障教育服務視障教育服務視障教育服務

之頻繁度平均數之頻繁度平均數之頻繁度平均數之頻繁度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視視視   障障障障   教教教教   育育育育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36 對視障生同儕提供輔導  2.47 .78 5 

37 指導人際關係之技巧  2.88 .72 2 

38 對障礙的心理調適輔導  2.82 .77 3 

39 行為及情緒調適輔導  2.89 .72 1 

40 生涯輔導  2.48 .8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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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28 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視障教育服務視障教育服務視障教育服務視障教育服務

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頻繁頻繁頻繁頻繁  

頻繁頻繁頻繁頻繁  
不不不不  

頻繁頻繁頻繁頻繁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36 對視障生同儕提供輔導  8.4 39.7 42.5 9.5 

37 指導人際關係之技巧  17.3 57.0 22.3 3.4 

38 對障礙的心理調適輔導  19.0 46.4 31.8 2.8 

39 行為及情緒調適輔導  19.6 52.0 26.8 1.7 

40 生涯輔導  8.4 43.0 36.9 11.7 

 

七七七七、、、、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表 4-29 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由資料顯

示，教師提供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服務項目的頻繁度，平

均數得分介於 2.97 與 2.39 之間，頻繁度最高的項目為「諮

詢服務」(M=2.97)，其次依序為「轉銜服務」(M=2.70)、「指

導同儕如何協助視障學生」 (M=2.56)，而頻繁度最低的項

目為「指導教師助理員如何協助視障學生」(M=2.39)。  

表 4-30 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表 4-30 的資料可

看出，所有項目教師均圈選「頻繁」為最多；但「指導教

師助理員如何協助視障學生」一項，教師圈選的次數分配

百分比較為分散，選「非常頻繁」的有 15.6%，選「頻繁」

的有 32.4%，選「不頻繁」的有 28.5%，選「沒有提供」

的有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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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29 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視障教育服務視障教育服務視障教育服務視障教育服務

之頻繁度平均數之頻繁度平均數之頻繁度平均數之頻繁度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視視視   障障障障   教教教教   育育育育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41 指導同儕如何協助視障學生  2.56 .82 3 

42 指導教師助理員如何協助視障學生  2.39 1.03 4 

43 諮詢服務  2.97 .84 1 

44 轉銜服務  2.70 .89 2 

 

表表表表 4-30 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視障教育服務視障教育服務視障教育服務視障教育服務

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頻繁頻繁頻繁頻繁  

頻繁頻繁頻繁頻繁  
不不不不  

頻繁頻繁頻繁頻繁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41 指導同儕如何協助視障學生  11.7 41.9 38.0 7.8 

42 指導教師助理員如何協助視障學生  15.6 32.4 28.5 22.3 

43 諮詢服務  29.1 43.6 22.9 4.5 

44 轉銜服務  19.6 40.2 30.7 9.5 

 

八八八八、、、、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  

表 4-31 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

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由資料顯

示，教師提供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服務項目的頻繁度，平

均數得分介於 3.27 與 2.76 之間，頻繁度最高的項目為「與

相關教師溝通與合作」 (M=3.27)，其次依序為「與家長溝

通協調與合作」(M=3.25)、「與行政人員溝通協調與合作」

(M=3.11)、「與相關專業人員溝通與合作」(M=2.82)，而頻

繁度最低的項目為「與其他人員溝通協調與合作，如：助

理人員、義工」(M=2.76)。  

表 4-32 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視

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次數百分比。由表 4-32 可知，各項目

教師均以圈選「頻繁」的最多；其中「與相關教師溝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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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一項，教師圈選「沒有提供」者為 0 人，可知所有

教師均提供此服務；而其他項目圈選「沒有提供」也都佔

最少數。  

 

表表表表 4-31 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視障教育服務視障教育服務視障教育服務視障教育服務

之頻繁度平均數之頻繁度平均數之頻繁度平均數之頻繁度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標準差及排序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視視視   障障障障   教教教教   育育育育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45 與相關教師溝通與合作  3.27 .67 1 

46 與相關專業人員溝通與合作  2.82 .82 4 

47 與行政人員溝通協調與合作  3.11 .69 3 

48 與家長溝通協調與合作  3.25 .70 2 

49 
與其他人員溝通協調與合作，如：助理人

員、義工  
2.76 .91 5 

 

表表表表 4-32 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溝通協調與合溝通協調與合溝通協調與合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作方面作方面作方面」」」」視障教育服務視障教育服務視障教育服務視障教育服務

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之頻繁度次數分配百分比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頻繁頻繁頻繁頻繁  

頻繁頻繁頻繁頻繁  
不不不不  

頻繁頻繁頻繁頻繁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45 與相關教師溝通與合作  39.7 48.0 12.3 0 

46 與相關專業人員溝通與合作  21.8 42.5 31.8 3.9 

47 與行政人員溝通協調與合作  29.1 53.1 17.3 0.6 

48 與家長溝通協調與合作  39.7 46.4 13.4 0.6 

49 
與其他人員溝通協調與合作，如：助

理人員、義工  
23.5 37.4 30.7 8.4 

 

參參參參、、、、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  

經由上述結果分析可知，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各項服務

項目的頻繁度總平均數為 2.75，整體而言接近「頻繁」的

程度。  

就服務範疇來看，教師提供「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

方面」的頻繁度最高，提供「教學方面」的頻繁度最低。

就各服務項目來看，提供頻繁的前十五項目有：「與相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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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溝通與合作」、「與家長溝通協調與合作」、「搜集學生各

項資料」、「建立完整的個別檔案」、「安排適切的教室座

位」、「與行政人員溝通協調與合作」、「提供點字或放大試

卷」、「召開會議擬定個別化教學計畫」、「調整合適之學習

情境」、「調整課程及教材」、「諮詢服務」、「學習策略指導」、

「一般學科教學」、「提供輔具、教材 (大字點字課本 )擺放

空間」、「調整評量方式」。此研究結果與文獻探討中

Suvak(2004)針對美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頻繁程度的

調查結果不太相同，其調查指出提供頻繁程度最高的前十

五個服務項目中，僅有「親師溝通」及「教材調整」兩項

分別切合本研究中的「與家長溝通協調與合作」及「調整

課程及教材」；而美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最高的前五項「訂

購書籍和教學材料」、「定向與行動教學」、「製作放大教

材」、「日常生活技能指導」、「為學生點譯和點寫工作」在

本研究中的對等項目為「選購合適教具」、「定向行動教

學」、「製作放大教材」、「日常生活技能指導」、「提供點譯

和點寫服務」，分別都在提供頻繁度的總排序 25 名之後，

或許顯示台灣視障教育教師提供的服務與美國有些差異。  

另外，上述教師提供頻繁度較高的項目，除了「與相

關教師溝通與合作」、「與家長溝通協調與合作」及「與行

政人員溝通協調與合作」等三項屬於「溝通協調與合作方

面」的服務，可發現其他均為法令明確規範的特教服務。

由文獻探討可知，「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普通學校輔

導特殊教育學生支援服務辦法」(教育部，1999)、「特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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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法」(教育部，2004)及「特殊教育施行細則」(教育部，

2003)等，在提供學生評量、教學及行政支援服務以及個別

化教育服務等有所規定。因此可發現，法規明定的服務項

目，教師所提供的頻繁度較高，也可以說，法令的規範有

助於教師對該服務項目的執行程度。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不同環境變項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不同環境變項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不同環境變項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不同環境變項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

教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教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教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教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情形情形情形情形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不同環境變項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

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情形，由「視覺障礙學生需求及教師

提供服務調查問卷」之「個人基本資料」部分的「工作環

境」及「服務階段別」選項資料分別取得其群體平均數及

標準差。先以整體視障教育服務範疇來分析，其次就各範

疇內的題項做層面性分析，最後進行綜合討論。  

 

壹壹壹壹、、、、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

務頻繁度之差異務頻繁度之差異務頻繁度之差異務頻繁度之差異情形情形情形情形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表 4-33 為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

育服務之頻繁度整體及各範疇差異比較。依據表 4-33 可

知：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的頻繁度，整體而言以視障資

源班最高(M=3.03)，啟(惠)明學校次之(M=2.83)，視障巡迴

輔導班最低(M=2.66)。從各範疇來看，在「教學方面」，啟

(惠 )明學校教師最高，其次為視障資源班教師，視障巡迴



 101 

輔導班最低；在「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視障資源班

最高，其次為啟(惠)明學校，視障巡迴輔導班最低；在「評

量方面」，視障資源班最高，其次為視障巡迴輔導班，啟(惠)

明學校最低；在「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視障資源

班最高，其次為啟 (惠 )明學校，視障巡迴輔導班最低；在

「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視障資源班最高，其次為啟

(惠 )明學校，視障巡迴輔導班最低；在「心理與行為輔導

方面」，啟(惠)明學校最高，其次為視障資源班，視障巡迴

輔導班最低；在「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視障資源班最高，

其次為啟 (惠 )明學校，視障巡迴輔導班最低；在「溝通協

調與合作方面」，視障資源班最高，其次為啟(惠)明學校，

視障巡迴輔導班最低。  

 

表表表表 4-33 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

整體及各範疇差異比較整體及各範疇差異比較整體及各範疇差異比較整體及各範疇差異比較  

1111啟啟啟啟 (惠惠惠惠 ) 
明學校明學校明學校明學校  
n=70 

2222視障資源視障資源視障資源視障資源
班班班班  
n=13 

3333視障巡迴視障巡迴視障巡迴視障巡迴
輔導班輔導班輔導班輔導班  
n=96 範範範範  疇疇疇疇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  2.75 2.62 2.47 1111>2222>3333 

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  2.87 3.24 2.68 2222>1111>3333 

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  2.62 3.05 2.71 2222>3333>1111 

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  3.11 3.56 3.01 2222>1111>3333 

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  2.82 3.01 2.55 2222>1111>3333 

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2.93 2.65 2.56 1111>2222>3333 

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2.69 3.08 2.58 2222>1111>3333 

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  3.09 3.45 2.95 2222>1111>3333 

全量表全量表全量表全量表  2.83 3.03 2.66 2222>1111>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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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  

表 4-34 為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教學方

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表 4-34 顯示出視障

教育教師提供「教學方面」服務的頻繁度，在「一般學科

教學」、「各科點字教學」、「定向行動教學」、「盲用電腦教

學」、「日常生活技能指導」等題項，均以啟 (惠 )明學校最

高，視障巡迴輔導班最低。而「視覺功能 (效能 )訓練」及

「光學輔具使用指導」以視障巡迴輔導班最高，啟 (惠 )明

學校最低。「職業訓練」以啟(惠)明學校最高，視障資源班

最低。「學習策略指導」以視障資源班最高，啟(惠)明學校

最低。  

 

表表表表 4-34 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視障教育視障教育視障教育視障教育

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啟啟啟啟 (惠惠惠惠 ) 
明學校明學校明學校明學校  
n=70 

2222視障資視障資視障資視障資
源班源班源班源班  
n=13 

3333視障巡視障巡視障巡視障巡
迴輔導班迴輔導班迴輔導班迴輔導班  
n=96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1. 一般學科教學  3.40 3.08 2.58 1111>2222>3333 
2. 各科點字教學  2.94 2.62 2.46 1111>2222>3333 
3. 定向行動教學  2.90 2.85 2.47 1111>2222>3333 
4. 盲用電腦教學  2.60 2.54 2.25 1111>2222>3333 
5. 視覺功能 (效能 )訓練  2.23 2.31 2.74 3333>2222>1111 
6. 職業訓練  2.51 1.46 1.51 1111>3333>2222 
7. 日常生活技能指導  3.06 2.92 2.54 1111>2222>3333 
8. 光學輔具使用指導  2.23 2.46 2.72 3333>2222>1111 
9. 學習策略指導  2.89 3.31 2.97 2222>3333>1111 

 

二二二二、、、、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  

表 4-35 為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課程教

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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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顯示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

服務的頻繁度，在「調整課程及教材」、「製作合適教具」、

「選購合適教材」、「製作點字教材」、「製作放大教材」等

題項，均以視障資源班最高，視障巡迴輔導班最低。而「提

供合適之輔具」則以視障資源班最高，啟(惠)明學校最低。 

 

表表表表 4-35 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課程教材教具與課程教材教具與課程教材教具與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輔具輔具輔具

方面方面方面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啟啟啟啟 (惠惠惠惠 ) 
明學校明學校明學校明學校  
n=70 

2222視障資視障資視障資視障資
源班源班源班源班  
n=13 

3333視障巡視障巡視障巡視障巡
迴輔導班迴輔導班迴輔導班迴輔導班  
n=96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10. 調整課程及教材  3.14 3.15 2.83 2222>1111>3333 
11. 製作合適教具  2.71 3.23 2.52 2222>1111>3333 
12. 選購合適教具  2.74 2.85 2.50 2222>1111>3333 
13. 製作點字教材  3.09 3.69 2.57 2222>1111>3333 
14. 製作放大教材  2.90 3.15 2.69 2222>1111>3333 
15. 提供合適之輔具  2.66 3.38 2.97 2222>3333>1111 

 

三三三三、、、、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  

表 4-36 為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評量方

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表 4-36 顯示出視障

教育教師提供「評量方面」服務的頻繁度，在「功能性視

覺評估」、「閱讀媒介評量」、「輔具使用評估」等題項，以

視障巡迴輔導班最高。而「依據評量結果提供教學策略或

建議」、「依據評量結果決定使用的閱讀媒介」、「調整考試

題型」、「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調整評量方式」等項目

則以視障資源班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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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36 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視障教育視障教育視障教育視障教育

服務之頻繁服務之頻繁服務之頻繁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度差異比較度差異比較度差異比較  

1111啟啟啟啟 (惠惠惠惠 ) 
明學校明學校明學校明學校  
n=70 

2222視障資視障資視障資視障資
源班源班源班源班  
n=13 

3333視障巡視障巡視障巡視障巡
迴輔導班迴輔導班迴輔導班迴輔導班  
n=96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16. 功能性視覺評估  2.23 2.38 2.74 3333>2222>1111 
17. 閱讀媒介評量  2.14 2.15 2.45 3333>2222>1111 
18. 輔具使用評估  2.27 2.27 2.76 3333>1111=2222 
19. 依據評量結果提供教學策

略或建議  
2.56 3.46 2.94 2222>3333>1111 

20. 依據評量結果決定使用的
閱讀媒介  

2.33 2.77 2.75 2222>3333>1111 

21. 調整考試題型  2.99 3.23 2.56 2222>1111>3333 
22. 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  3.34 3.92 2.81 2222>1111>3333 
23. 調整評量方式  3.13 3.69 2.69 2222>1111>3333 

 

四四四四、、、、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  

表 4-37 為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個別化

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表 4-37 顯示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

方面」服務的頻繁度，在「召開會議擬定個別化教學計畫」、

「定期檢討個別化教學計畫」、「搜集學生各項資料」等題

項，以視障資源班最高，視障巡迴輔導班最低。而「建立

完整的個別檔案」則以視障資源班最高，啟 (惠 )明學校最

低。  

表表表表 4-37 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

理方面理方面理方面理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啟啟啟啟 (惠惠惠惠 ) 
明學校明學校明學校明學校  
n=70 

2222視障資視障資視障資視障資
源班源班源班源班  
n=13 

3333視障巡視障巡視障巡視障巡
迴輔導班迴輔導班迴輔導班迴輔導班  
n=96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24. 召開會議擬定個別化教學
計畫  

3.11 3.46 2.95 2222>1111>3333 

25. 定期檢討個別化教學計畫  2.97 3.62 2.78 2222>1111>3333 
26. 搜集學生各項資料  3.19 3.62 3.15 2222>1111>3333 
27. 建立完整的個別檔案  3.16 3.54 3.18 2222>333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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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  

表 4-38 為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學習情

境調整與營造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表

4-38顯示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

服務的頻繁度，在「調整合適之學習情境」、「安排適切的

教室座位」、「提供輔具、教材(大字點字課本)擺放空間」、

「提供輔具維修與保養服務」、「提供點譯與點寫服務」、「結

合社會資源教學」等題項，以視障資源班最高，視障巡迴

輔導班最低。而「提供適當的燈光照明」則以啟 (惠 )明學

校最高，視障資源班最低；「融合專業人員建議進行教學」

以啟(惠)明學校最高，視障巡迴輔導班最低。  

 

表表表表 4-38 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

方面方面方面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啟啟啟啟 (惠惠惠惠 ) 
明學校明學校明學校明學校  
n=70 

2222視障資視障資視障資視障資
源班源班源班源班  
n=13 

3333視障巡視障巡視障巡視障巡
迴輔導班迴輔導班迴輔導班迴輔導班  
n=96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28. 調整合適之學習情境  3.01 3.15 2.95 2222>1111>3333 
29. 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  3.11 3.38 3.10 2222>1111>3333 
30. 提供適當的燈光照明  3.11 2.54 2.76 1111>3333>2222 
31. 提供輔具、教材 (大字點字課

本 )擺放空間  
3.24 3.46 2.66 2222>1111>3333 

32. 提供輔具維修與保養服務  2.56 3.15 2.36 2222>1111>3333 
33. 提供點譯與點寫服務  2.49 3.38 2.31 2222>1111>3333 
34. 結合社會資源教學  2.44 2.46 2.13 2222>1111>3333 
35. 融合專業人員建議進行教學  2.59 2.54 2.09 1111>2222>3333 

 

六六六六、、、、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表 4-39 為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心理與

行為輔導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表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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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服務的

頻繁度，所有項目均以啟(惠)明學校最高。  

 

表表表表 4-39 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啟啟啟啟 (惠惠惠惠 ) 
明學校明學校明學校明學校  
n=70 

2222視障資視障資視障資視障資
源班源班源班源班  
n=13 

3333視障巡視障巡視障巡視障巡
迴輔導班迴輔導班迴輔導班迴輔導班  
n=96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36. 對視障生同儕提供輔導  2.86 2.62 2.17 1111>2222>3333 
37. 指導人際關係之技巧  3.01 2.77 2.80 1111>3333>2222 
38. 對障礙的心理調適輔導  2.93 2.77 2.74 1111>2222>3333 
39. 行為及情緒調適輔導  3.11 2.85 2.74 1111>2222>3333 
40. 生涯輔導  2.71 2.23 2.34 1111>3333>2222 

 

七七七七、、、、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表 4-40 為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諮詢與

支援服務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表 4-40

顯示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服務的

頻繁度，其中「指導同儕如何協助視障學生」、「指導教師

助理員如何協助視障學生」兩項，以視障資源班最高，視

障巡迴輔導班最低；「諮詢服務」以視障資源班最高，啟(惠)

明學校最低；「轉銜服務」則以啟(惠)明學校最高。  

 

表表表表 4-40 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啟啟啟啟 (惠惠惠惠 ) 
明學校明學校明學校明學校  
n=70 

2222視障資視障資視障資視障資
源班源班源班源班  
n=13 

3333視障巡視障巡視障巡視障巡
迴輔導班迴輔導班迴輔導班迴輔導班  
n=96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41. 指導同儕如何協助視障學
生  

2.74 3.00 2.38 2222>1111>3333 

42. 指導教師助理員如何協助
視障學生  

2.53 3.38 2.16 2222>1111>3333 

43. 諮詢服務  2.77 3.23 3.08 2222>3333>1111 
44. 轉銜服務  2.71 2.69 2.69 1111>2222=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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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溝通協調與合溝通協調與合溝通協調與合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作方面作方面作方面  

表 4-41 為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溝通協

調與合作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表 4-41

顯示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服務的

頻繁度，其中「與相關教師溝通與合作」、「與行政人員溝

通協調與合作」、「與家長溝通協調與合作」、「與其他人員

溝通協調與合作，如：助理人員、義工」等項目，以視障

資源班最高；而「與相關專業人員溝通與合作」則以啟(惠)

明學校最高。  

 

表表表表 4-41 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

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啟啟啟啟 (惠惠惠惠 ) 
明學校明學校明學校明學校  
n=70 

2222視障資視障資視障資視障資
源班源班源班源班  
n=13 

3333視障巡視障巡視障巡視障巡
迴輔導班迴輔導班迴輔導班迴輔導班  
n=96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45. 與相關教師溝通與合作  3.23 3.69 3.25 2222>3333>1111 
46. 與相關專業人員溝通與合

作  
3.00 2.85 2.69 1111>2222>3333 

47. 與行政人員溝通協調與合
作  

3.06 3.46 3.09 2222>3333>1111 

48. 與家長溝通協調與合作  3.26 3.85 3.17 2222>1111>3333 
49. 與其他人員溝通協調與合

作，如：助理人員、義工  
2.93 3.38 2.55 2222>1111>3333 

 

貳貳貳貳、、、、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

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情形情形情形情形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表 4-42 為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

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整體及各範疇差異比較。依據表 4-42 可

知：視障教育教師針對不同階段別學生所提供服務的頻繁

度，整體而言以學前最高 (M=2.78)，國中最低 (M=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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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四階段的差異並不大。從各範疇來看，在「教學方面」，

高中職最高，國小最低；在「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

高中職最高，國小最低；在「評量方面」，國小最高，國中

與高中職最低；在「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國小最

高，高中職最低；在「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高中職

最高，國中最低；在「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高中職最高，

國小最低；在「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學前最高，國中最

低；在「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學前最高，高中職最低。 

 

表表表表 4-42 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

度整體及各範疇差異比較度整體及各範疇差異比較度整體及各範疇差異比較度整體及各範疇差異比較  

1111學前學前學前學前  
n=21 

2222國小國小國小國小  
n=104 

3333國中國中國中國中  
n=78 

4444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  
n=53 範範範範  疇疇疇疇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  2.62 2.60 2.64 2.65 4444>3333>1111>2222 

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  2.83 2.75 2.77 2.86 4444>1111>3333>2222 

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  2.70 2.73 2.66 2.66 2222>1111>3333=4444 

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  3.07 3.15 3.02 2.98 2222>1111>3333>4444 

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  2.69 2.69 2.65 2.75 4444>1111=2222>3333 

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2.71 2.70 2.75 2.80 4444>3333>1111>2222 

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2.81 2.67 2.58 2.60 1111>2222>4444>3333 

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  3.11 3.08 3.02 2.93 1111>2222>3333>4444 

全量表全量表全量表全量表  2.78 2.76 2.74 2.76 1111>2222=4444>3333 

 

一一一一、、、、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  

表 4-43 為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教學

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表 4-43 顯示視障

教育教師提供不同階段別「教學方面」服務的頻繁度，在

「一般學科教學」、「各科點字教學」及「職業訓練」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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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均以高中職為最高，而國中、國小、學前依序遞減。

而「視覺功能 (效能 )訓練」、「日常生活技能指導」及「學

習策略指導」等題項，則是以學前最高，國小、國中、高

中職依序遞減。  

 

表表表表 4-43 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視視視視障教障教障教障教

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學前學前學前學前  
n=21 

2222國小國小國小國小  
n=104 

3333國中國中國中國中  
n=78 

4444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  
n=53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1. 一般學科教學  2.48 2.90 2.94 3.06 4444>3333>2222>1111 
2. 各科點字教學  2.43 2.68 2.68 2.81 4444>3333=2222>1111 
3. 定向行動教學  2.71 2.68 2.67 2.74 4444>1111>2222>3333 
4. 盲用電腦教學  2.43 2.36 2.45 2.62 4444>3333>1111>2222 
5. 視覺功能 (效能 )訓練  3.00 2.66 2.56 2.36 1111>2222>3333>4444 
6. 職業訓練  1.57 1.63 2.00 2.28 4444>3333>2222>1111 
7. 日常生活技能指導  3.00 2.85 2.82 2.74 1111>2222>3333>4444 
8. 光學輔具使用指導  2.67 2.55 2.63 2.49 1111>3333>2222>4444 
9. 學習策略指導  3.29 3.11 2.99 2.75 1111>2222>3333>4444 

 

二二二二、、、、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  

表 4-44 為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課程

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表 4-44 顯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不同階段別「課程教材教具

與輔具方面」服務的頻繁度，其中，「製作合適教具」一項，

以學前最高，依次為國小、國中及高中職；而「製作點字

教材」及「製作大字教材」兩項則正好相反，以高中職最

高，依次為國中、國小及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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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4 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課程教材教具與輔課程教材教具與輔課程教材教具與輔課程教材教具與輔

具方面具方面具方面具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學前學前學前學前  
n=21 

2222國小國小國小國小  
n=104 

3333國中國中國中國中  
n=78 

4444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  
n=53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10. 調整課程及教材  3.10 3.02 2.99 3.00 1111>2222>4444>3333 
11. 製作合適教具  2.86 2.69 2.59 2.49 1111>2222>3333>4444 
12. 選購合適教具  2.86 2.64 2.58 2.66 1111>4444>2222>3333 
13. 製作點字教材  2.48 2.69 2.86 3.15 4444>3333>2222>1111 
14. 製作放大教材  2.62 2.63 2.72 3.08 4444>3333>2222>1111 
15. 提供合適之輔具  3.05 2.85 2.86 2.81 1111>3333>2222>4444 

 

三三三三、、、、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  

表 4-45 為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評量

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表 4-45 顯示視障

教育教師提供不同階段別「評量方面」服務的頻繁度，在

「功能性視覺評估」、「依據評量結果提供教學策略或建

議」、「依據評量結果決定使用的閱讀媒介」等項目，以學

前為最高，依次為國小、國中及高中職；而「調整考試題

型」、「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調整評量方式」等項目則

以高中職最高，依次為國中、國小及學前。  

 

表表表表 4-45 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視障教視障教視障教視障教

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學前學前學前學前  
n=21 

2222國小國小國小國小  
n=104 

3333國中國中國中國中  
n=78 

4444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  
n=53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16. 功能性視覺評估  2.76 2.60 2.40 2.40 1111>2222>3333=4444 
17. 閱讀媒介評量  2.38 2.43 2.27 2.09 2222>1111>3333>4444 
18. 輔具使用評估  2.67 2.60 2.63 2.43 1111>3333>2222>4444 
19. 依據評量結果提供教

學策略或建議  
3.05 2.94 2.78 2.62 1111>2222>3333>4444 

20. 依據評量結果決定使
用的閱讀媒介  

2.76 2.68 2.56 2.36 1111>2222>3333>4444 

21. 調整考試題型  2.48 2.76 2.76 2.92 4444>2222=3333>1111 
22. 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  2.76 2.99 2.99 3.26 4444>2222=3333>1111 
23. 調整評量方式  2.76 2.82 2.91 3.19 4444>3333>222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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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  

表 4-46 為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個別

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

較。表 4-46 顯示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不同階段「個別化教

學與個案管理方面」服務的頻繁度，在「召開會議擬定個

別化教學計畫」、「定期檢討個別化教學計畫」、「建立完整

的個別檔案」等題項，均以國小最高，依次為學前、國中，

高中職最低。而「搜集學生各項資料」則以國小最高，依

次為高中職、國中，學前最低。  

 

表表表表 4-46 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個別化教學與個案個別化教學與個案個別化教學與個案個別化教學與個案

管理方面管理方面管理方面管理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學前學前學前學前  
n=21 

2222國小國小國小國小  
n=104 

3333國中國中國中國中  
n=78 

4444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  
n=53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24. 召開會議擬定個別化
教學計畫  

3.10 3.11 2.95 2.92 2222>1111>3333>4444 

25. 定期檢討個別化教學
計畫  

2.90 3.01 2.79 2.68 2222>1111>3333>4444 

26. 搜集學生各項資料  3.10 3.23 3.15 3.17 2222>4444>3333>1111 
27. 建立完整的個別檔案  3.19 3.25 3.17 3.15 2222>1111>3333>4444 

 

五五五五、、、、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  

表 4-47 為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學習

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表 4-47 顯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不同階段別「學習情境調整

與營造方面」服務的頻繁度，其中較特別的是「提供輔具、

教材 (大字點字課本 )擺放空間」一項，以高中職最高，依

次為國中、國小，學前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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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7 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學習情境調整與營學習情境調整與營學習情境調整與營學習情境調整與營

造方面造方面造方面造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學前學前學前學前  
n=21 

2222國小國小國小國小  
n=104 

3333國中國中國中國中  
n=78 

4444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  
n=53 視障教育服務項視障教育服務項視障教育服務項視障教育服務項目目目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28. 調整合適之學習情境  2.95 3.04 2.96 3.06 4444>2222>3333>1111 
29. 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  3.33 3.16 3.13 3.08 1111>2222>3333>4444 
30. 提供適當的燈光照明  3.00 2.94 2.83 3.00 1111=4444>2222>3333 
31. 提供輔具、教材 (大字點字課

本 )擺放空間  
2.67 2.89 2.95 3.13 4444>3333>2222>1111 

32. 提供輔具維修與保養服務  2.38 2.45 2.33 2.68 4444>2222>1111>3333 
33. 提供點譯與點寫服務  2.29 2.41 2.41 2.45 4444>2222=3333>1111 
34. 結合社會資源教學  2.48 2.24 2.31 2.30 1111>3333>4444>2222 
35. 融合專業人員建議進行教學  2.43 2.38 2.29 2.30 1111>2222>4444>3333 

 

六六六六、、、、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表 4-48 為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心理

與行為輔導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表 4-48

顯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不同階段別「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服務的頻繁度，其中「對視障生同儕提供輔導」及「對障

礙的心理調適輔導」均以高中職最高，依次為國中、國小

及學前；而「指導人際關係技巧」則正好相反，以學前最

高，依次為國小、國中及高中職。  

 

表表表表 4-48 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心理與行為輔導方心理與行為輔導方心理與行為輔導方心理與行為輔導方

面面面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學前學前學前學前  
n=21 

2222國小國小國小國小  
n=104 

3333國中國中國中國中  
n=78 

4444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  
n=53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36. 對視障生同儕提供輔導  2.38 2.39 2.50 2.60 4444>3333>2222>1111 
37. 指導人際關係之技巧  3.00 2.98 2.90 2.85 1111>2222>3333>4444 
38. 對障礙的心理調適輔導  2.81 2.84 2.85 2.91 4444>3333>2222>1111 
39. 行為及情緒調適輔導  2.90 2.94 2.88 2.92 2222>4444>1111>3333 
40. 生涯輔導  2.48 2.34 2.62 2.72 4444>3333>1111>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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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表 4-49 為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諮詢

與支援服務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表 4-49

顯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不同階段別「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服務的頻繁度，其中「諮詢服務」一項，以學前最高，依

次為國小、國中，高中職最低。  

 

表表表表 4-49 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諮詢與支援服務方諮詢與支援服務方諮詢與支援服務方諮詢與支援服務方

面面面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學前學前學前學前  
n=21 

2222國小國小國小國小  
n=104 

3333國中國中國中國中  
n=78 

4444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  
n=53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41. 指導同儕如何協助
視障學生  

2.81 2.55 2.54 2.62 1111>4444>2222>3333 

42. 指導教師助理員如
何協助視障學生  

2.33 2.41 2.23 2.30 2222>1111>4444>3333 

43. 諮詢服務  3.38 3.03 2.91 2.72 1111>2222>3333>4444 
44. 轉銜服務  2.71 2.68 2.64 2.75 4444>1111>2222>3333 

 

八八八八、、、、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  

表 4-50 為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溝通

協調與合作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表 4-50

顯示視障教育教師提供不同階段別「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

服務的頻繁度，其中「與相關教師溝通與合作」、「與行政

人員溝通協調與合作」、「與家長溝通協調與合作」、「與其

他人員溝通協調與合作，如：助理人員、義工」等項目，

均以學前為最高，依次為國小、國中及高中職；而「與相

關專業人員溝通與合作」則以國小最高，學前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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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50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溝通協調與合作方溝通協調與合作方溝通協調與合作方溝通協調與合作方

面面面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學前學前學前學前  
n=21 

2222國小國小國小國小  
n=104 

3333國中國中國中國中  
n=78 

4444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高中職  
n=53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45. 與相關教師溝通與
合作  

3.48 3.36 3.23 3.13 1111>2222>3333>4444 

46. 與相關專業人員溝
通與合作  

2.71 2.85 2.83 2.75 2222>3333>4444>1111 

47. 與行政人員溝通協
調與合作  

3.19 3.13 3.10 3.04 1111>2222>3333>4444 

48. 與家長溝通協調與
合作  

3.33 3.27 3.19 3.15 1111>2222>3333>4444 

49. 與其他人員溝通協
調與合作，如：助
理人員、義工  

2.86 2.82 2.74 2.58 1111>2222>3333>4444 

 

參參參參、、、、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  

由上述結果可知，視障教育教師的工作環境及服務階

段別不同，其提供服務的頻繁度亦有所差異。以下分別就

工作環境及服務階段別兩個變項討論之。  

一一一一、、、、工作環境工作環境工作環境工作環境  

從不同的工作環境來比較，視障資源班的視障教育教

師提供服務的頻繁度最高；視障巡迴輔導班的教師提供服

務的頻繁度最低。視障資源班教師與視障巡迴輔導班教師

同樣服務安置於普通學校的視障學生，但相較之下，視障

資源班教師提供的服務頻繁度在各範疇均高於視障巡迴輔

導教師，推測可能原因在於巡迴輔導教師受限於服務時

數，而無法如駐校的資源班教師提供相等程度的服務，回

顧文獻，在王亦榮(1997)及張弘昌(2004)的研究中均曾提及

視障巡迴輔導教師教學輔導時間不足之困境。然而，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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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部分項目巡迴輔導教師所提供的頻繁度高於資源班教

師，包括：「視覺功能(效能)訓練」、「職業訓練」、「光學輔

具使用指導」、「功能性視覺評估」、「閱讀媒介評量」、「輔

具使用評估」、「指導人際關係之技巧」、「生涯輔導」；這些

項目均集中於「教學方面」的訓練與指導及「評量方面」

的服務範疇，可見巡迴輔導教師對教學及評量的部分著力

較多。  

就啟 (惠 )明學校的視障教育教師而言，高於視障資源

班教師及巡迴輔導教師的項目則有：「一般學科教學」、「各

科點字教學」、「定向行動教學」、「盲用電腦教學」、「職業

訓練」、「日常生活技能指導」、「提供適當的燈光照明」、「融

合專業人員建議進行教學」、「對視障生同儕提供輔導」、「指

導人際關係之技巧」、「對障礙的心理調適輔導」、「行為及

情緒調適輔導」、「生涯輔導」、「轉銜服務」、「與相關專業

人員溝通與合作」等十五項；這些項目集中於「教學方面」

與「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的服務範疇，可能啟 (惠 )明學

校的教師提供的是全時制的特教服務，較能兼顧教學及輔

導。而關於融合專業人員的建議及與相關專業人員合作較

融合教育的視障教育教師高，由張弘昌 (2004)之各縣市視

障巡迴輔導制度調查結果得知，結合專業團隊提供視障生

服務的僅有五個縣市，相較之下可發現啟 (惠 )明學校所提

供的相關專業服務較為完整。  

二二二二、、、、服務階段別服務階段別服務階段別服務階段別  

就各階段的提供頻繁度平均數來看，學前的視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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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提供頻繁度最高，但四個階段彼此之間的差異性互

有消長，並無依階段別序有高低的一致性。此與楊惠婷

(2005)針對聽障學生特殊需求因應策略的研究結果不同，

其研究指出不同任教階段 (國小及國中 )的教師其因應策略

運用程度上有一致性地顯著差異，且為國小高於國中；可

能因為本研究以調查教師提供的視障教育服務項目為主，

而非教師的因應策略，故在各項目的填答依據有所差別。  

依階段別序 (學前、國小、國中、高中職 )而呈現遞減

差異的有：「視覺功能(效能)訓練」、「日常生活技能指導」、

「學習策略指導」、「製作合適教具」、「功能性視覺評估」、

「依據評量結果提供教學策略或建議」、「依據評量結果決

定使用的閱讀媒介」、「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指導人際

關係之技巧」、「諮詢服務」、「與相關教師溝通與合作」、「與

行政人員溝通協調與合作」、「與家長溝通協調與合作」、「與

其他人員溝通協調與合作，如：助理人員、義工」等十四

個項目；這些項目的提供頻繁度依服務對象的學習階段別

愈高而遞減，亦表示指導學齡層愈低的教師提供得愈頻繁。 

反之，依階段別序 (學前、國小、國中、高中職 )而呈

現遞增差異的有：「一般學科教學」、「各科點字教學」、「職

業訓練」、「製作點字教材」、「製作放大教材」、「調整評量

方式」、「提供輔具、教材 (大字點字課本 )擺放空間」、「對

視障生同儕提供輔導」、「對障礙的心理調適與輔導」等九

個項目；這些項目的提供頻繁度依服務對象的學習階段別

愈高而遞增，亦表示指導學齡層愈高的教師提供得愈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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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不同個人變項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不同個人變項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不同個人變項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不同個人變項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

教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教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教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教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情形情形情形情形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不同個人變項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

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情形，由「視覺障礙學生需求及教師

提供服務調查問卷」之「個人基本資料」部分的「特教師

資培育背景」及「服務視障教育年資」選項資料分別取得

其群體平均數及標準差。先以整體視障教育服務範疇來分

析，其次就各範疇內的題項做層面性分析，最後進行綜合

討論。  

 

壹壹壹壹、、、、特特特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

障教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障教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障教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障教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情形情形情形情形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表 4-51 為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

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整體及各範疇差異比較。依據表

4-51 可知：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其所

提供服務的頻繁度，整體而言以特教系、所最高(M=2.80)，

視障師訓班最低(M=2.69)。從各範疇來看，在「教學方面」，

未具合格特教資格最高，視障師訓班最低；在「課程教材

教具與輔具方面」，特教系、所最高，視障師訓班最低；在

「評量方面」，特教系、所最高，未具合格特教資格最低；

在「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特教系、所最高，未具

合格特教資格最低；在「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特教

學程師資班最高，視障師訓班最低；在「心理與行為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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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未具合格特教資格最高，視障師訓班最低；在「諮

詢與支援服務方面」，特教系、所最高，視障師訓班最低；

在「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未具合格特教資格最高，視障

師訓班最低。  

 

表表表表 4-51 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

之頻繁度整體及各範疇差異比較之頻繁度整體及各範疇差異比較之頻繁度整體及各範疇差異比較之頻繁度整體及各範疇差異比較  

 

一一一一、、、、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  

表 4-52 為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

供「教學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表 4-52

顯示不同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之視障教育教師，其提供「教

學方面」服務的頻繁度，其中，「各科點字教學」、「定向行

動教學」、「盲用腦電教學」、「職業訓練」及「日常生活技

能指導」等題項，均以未具合格特教資格為最高；而「視

覺功能 (效能 )訓練」、「光學輔具使用指導」等兩項，則是

以視障師訓班最高。  

 

1111視障視障視障視障  

師訓班師訓班師訓班師訓班  

n=79 

2222特教特教特教特教
系系系系、、、、所所所所  

n=83 

3333特教學特教學特教學特教學
程師資班程師資班程師資班程師資班  

n=36 

4444未具合格未具合格未具合格未具合格
特教資格特教資格特教資格特教資格  

n=16 範範範範  疇疇疇疇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  2.49 2.61 2.64 2.65 4444>3333>2222>1111 

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  2.71 2.87 2.75 2.73 2222>3333>4444>1111 

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  2.73 2.80 2.72 2.44 2222>1111>3333>4444 

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  3.01 3.23 3.09 2.92 2222>3333>1111>4444 

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  2.64 2.71 2.73 2.67 3333>2222>4444>1111 

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2.58 2.65 2.86 2.96 4444>3333>2222>1111 

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2.64 2.70 2.65 2.66 2222>4444>3333>1111 

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  2.95 3.11 3.07 3.20 4444>2222>3333>1111 

全量表全量表全量表全量表  2.69 2.80 2.78 2.74 2222>3333>4444>1111 



 119 

表表表表 4-52 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

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視障視障視障視障  

師訓班師訓班師訓班師訓班  

n=79 

2222特教特教特教特教
系系系系、、、、所所所所  

n=83 

3333特教學特教學特教學特教學
程師資班程師資班程師資班程師資班  

n=36 

4444未具合格未具合格未具合格未具合格
特教資格特教資格特教資格特教資格  

n=16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1. 一般學科教學  2.70 2.93 3.19 3.13 3333>4444>2222>1111 
2. 各科點字教學  2.58 2.57 2.81 2.94 4444>3333>1111>2222 
3. 定向行動教學  2.57 2.70 2.64 2.75 4444>2222>3333>1111 
4. 盲用電腦教學  2.30 2.34 2.53 2.69 4444>3333>2222>1111 
5. 視覺功能 (效能 )訓練  2.56 2.55 2.47 2.31 1111>2222>3333>4444 
6. 職業訓練  1.62 1.89 2.08 2.13 4444>3333>2222>1111 
7. 日常生活技能指導  2.65 2.73 2.86 3.13 4444>3333>2222>1111 
8. 光學輔具使用指導  2.61 2.61 2.28 1.94 1111=2222>3333>4444 
9. 學習策略指導  2.91 3.12 2.86 2.88 2222>1111>4444>3333 

 

二二二二、、、、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  

表 4-53 為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

供「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

異比較。表 4-53 顯示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

師，其提供「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服務的頻繁度，

其中「調整課程及教材」及「製作合適教具」，以未具合格

特教資格最高；而「選購合適教具」、「製作大字教材」及

「提供合適之輔具」等項目，則以特教系、所最高。  

 

表表表表 4-53 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課程教材教課程教材教課程教材教課程教材教

具與輔具方面具與輔具方面具與輔具方面具與輔具方面」」」」視障教育服視障教育服視障教育服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視障視障視障視障  

師訓班師訓班師訓班師訓班  

n=79 

2222特教特教特教特教
系系系系、、、、所所所所  

n=83 

3333特教學特教學特教學特教學
程師資班程師資班程師資班程師資班  

n=36 

4444未具合格未具合格未具合格未具合格
特教資格特教資格特教資格特教資格  

n=16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10. 調整課程及教材  2.84 3.06 3.00 3.13 4444>2222>3333>1111 
11. 製作合適教具  2.65 2.72 2.47 2.75 4444>2222>1111>3333 
12. 選購合適教具  2.58 2.66 2.44 2.62 2222>4444>1111>3333 
13. 製作點字教材  2.76 2.78 3.14 2.75 3333>2222>1111>4444 
14. 製作放大教材  2.54 3.00 2.75 2.50 2222>3333>1111>4444 
15. 提供合適之輔具  2.91 2.99 2.69 2.63 2222>1111>3333>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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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  

表 4-54 為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

供「評量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表 4-54

顯示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評量方

面」服務的頻繁度，在「功能性視覺評估」一項，以視障

師訓班與特教系、所為最高；而「閱讀媒介評量」、「輔具

使用評估」及「依據評量結果決定使用的閱讀媒介」等項

目，以視障師訓班為最高；「依據評量結果提供教學策略或

建議」、「調整考試題型」及「調整評量方式」等項目則以

特教系、所最高。  

 

表表表表 4-54 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

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視障視障視障視障  

師訓班師訓班師訓班師訓班  

n=79 

2222特教特教特教特教
系系系系、、、、所所所所  

n=83 

3333特教學特教學特教學特教學
程師資班程師資班程師資班程師資班  

n=36 

4444未具合格未具合格未具合格未具合格
特教資格特教資格特教資格特教資格  

n=16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16. 功能性視覺評估  2.65 2.65 2.33 2.19 1111=2222>3333>4444 
17. 閱讀媒介評量  2.46 2.37 2.19 2.06 1111>2222>3333>4444 
18. 輔具使用評估  2.70 2.55 2.61 2.38 1111>3333>2222>4444 
19. 依據評量結果提供教

學策略或建議  
2.86 3.00 2.86 2.50 2222>1111=3333>4444 

20. 依據評量結果決定使
用的閱讀媒介  

2.76 2.66 2.75 2.06 1111>3333>2222>4444 

21. 調整考試題型  2.59 2.92 2.81 2.81 2222>3333=4444>1111 
22. 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  2.97 3.19 3.25 2.75 3333>2222>1111>4444 
23. 調整評量方式  2.85 3.01 2.92 2.75 2222>3333>1111>4444 

 

四四四四、、、、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  

表 4-55 為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

供「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

差異比較。表 4-55 顯示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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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提供「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服務的頻繁度，

所有題項均以特教系、所為最高。  

 

表表表表 4-55 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個別化教學個別化教學個別化教學個別化教學

與個案管理方面與個案管理方面與個案管理方面與個案管理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視障視障視障視障  

師訓班師訓班師訓班師訓班  

n=79 

2222特教特教特教特教
系系系系、、、、所所所所  

n=83 

3333特教學特教學特教學特教學
程師資班程師資班程師資班程師資班  

n=36 

4444未具合格未具合格未具合格未具合格
特教資格特教資格特教資格特教資格  

n=16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24. 召開會議擬定個別化
教學計畫  

2.92 3.20 3.03 2.94 2222>3333>4444>1111 

25. 定期檢討個別化教學
計畫  

2.75 3.11 2.89 2.94 2222>4444>3333>1111 

26. 搜集學生各項資料  3.15 3.31 3.25 2.94 2222>3333>1111>4444 
27. 建立完整的個別檔案  3.22 3.31 3.19 2.87 2222>1111>3333>4444 

 

五五五五、、、、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  

表 4-56 為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

供「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

異比較。表 4-56 顯示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

師提供「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服務的頻繁度，其中

「調整合適之學習情境」、「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提供

適當的燈光照明」及「提供輔具維修與保養服務」等項目，

均以未具合格特教資格最低；然而「提供輔具、教材(大字

點字課本)擺放空間」、「提供點譯與點寫服務」、「融合專業

人員建議進行教學」等項目卻以未具合格特教資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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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56 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學習情境調學習情境調學習情境調學習情境調

整與營造方面整與營造方面整與營造方面整與營造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視障視障視障視障  

師訓班師訓班師訓班師訓班  

n=79 

2222特教特教特教特教
系系系系、、、、所所所所  

n=83 

3333特教學特教學特教學特教學
程師資班程師資班程師資班程師資班  

n=36 

4444未具合格未具合格未具合格未具合格
特特特特教資格教資格教資格教資格  

n=16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28. 調整合適之學習情境  2.94 3.10 3.03 2.81 2222>3333>1111>4444 
29. 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  3.14 3.18 3.19 2.81 3333>2222>1111>4444 
30. 提供適當的燈光照明  2.80 2.95 2.97 2.75 3333>2222>1111>4444 
31. 提供輔具、教材 (大字點

字課本 )擺放空間  
2.87 3.00 2.86 3.06 4444>2222>1111>3333 

32. 提供輔具維修與保養服
務  

2.44 2.64 2.33 2.25 2222>1111>3333>4444 

33. 提供點譯與點寫服務  2.46 2.42 2.44 2.50 4444>1111>3333>2222 
34. 結合社會資源教學  2.24 2.14 2.50 2.50 3333=4444>1111>2222 
35. 融合專業人員建議進行

教學  
2.20 2.27 2.50 2.69 4444>3333>2222>1111 

 

六六六六、、、、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表 4-57 為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

供「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

較。表 4-57 顯示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

供「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服務的頻繁度，所有項目均以

視障師訓班最低。  

 

表表表表 4-57 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供供供「「「「心理與行為心理與行為心理與行為心理與行為

輔導方面輔導方面輔導方面輔導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視障視障視障視障  

師訓班師訓班師訓班師訓班  

n=79 

2222特教特教特教特教
系系系系、、、、所所所所  

n=83 

3333特教學特教學特教學特教學
程師資班程師資班程師資班程師資班  

n=36 

4444未具合格未具合格未具合格未具合格
特教資格特教資格特教資格特教資格  

n=16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36. 對視障生同儕提供輔導  2.29 2.36 2.72 2.81 4444>3333>2222>1111 
37. 指導人際關係之技巧  2.76 2.87 2.92 3.13 4444>3333>2222>1111 
38. 對障礙的心理調適輔導  2.72 2.76 2.97 2.94 3333>4444>2222>1111 
39. 行為及情緒調適輔導  2.80 2.81 3.03 3.31 4444>3333>2222>1111 
40. 生涯輔導  2.32 2.43 2.64 2.63 3333>4444>222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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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表 4-58 為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

供「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

較。表 4-58 顯示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

供「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服務的頻繁度，其中「指導教

師助理員如何協助視障學生」、「諮詢服務」及「轉銜服務」

等項目，以特教系、所最高。  

 

表表表表 4-58 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諮詢與支援諮詢與支援諮詢與支援諮詢與支援

服務方面服務方面服務方面服務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度差異比較度差異比較度差異比較  

1111視障視障視障視障  

師訓班師訓班師訓班師訓班  

n=79 

2222特教特教特教特教
系系系系、、、、所所所所  

n=83 

3333特教學程特教學程特教學程特教學程
師資班師資班師資班師資班  

n=36 

4444未具合格未具合格未具合格未具合格
特教資格特教資格特教資格特教資格  

n=16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41. 指導同儕如何協助
視障學生  

2.56 2.51 2.58 2.81 4444>3333>1111>2222 

42. 指導教師助理員如
何協助視障學生  

2.32 2.46 2.44 2.31 2222>3333>1111>4444 

43. 諮詢服務  3.00 3.05 3.03 2.81 2222>3333>1111>4444 
44. 轉銜服務  2.68 2.78 2.56 2.69 2222>4444>1111>3333 

 

八八八八、、、、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  

表 4-59 為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

供「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

較。表 4-59 顯示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

供「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服務的頻繁度，所有項目均以

視障師訓班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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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59 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溝通協調與溝通協調與溝通協調與溝通協調與

合作方面合作方面合作方面合作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視障視障視障視障  

師訓班師訓班師訓班師訓班  

n=79 

2222特教特教特教特教
系系系系、、、、所所所所  

n=83 

3333特教學特教學特教學特教學
程師資班程師資班程師資班程師資班  

n=36 

4444未具合格未具合格未具合格未具合格
特教資格特教資格特教資格特教資格  

n=16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45. 與相關教師溝通與
合作  

3.22 3.36 3.36 3.25 2222=3333>4444>1111 

46. 與相關專業人員溝
通與合作  

2.67 2.89 2.81 3.13 4444>2222>3333>1111 

47. 與行政人員溝通協
調與合作  

3.04 3.16 3.06 3.25 4444>2222>3333>1111 

48. 與家長溝通協調與
合作  

3.19 3.33 3.22 3.31 2222>4444>3333>1111 

49. 與其他人員溝通協
調與合作，如：助
理人員、義工  

2.62 2.81 2.92 3.06 4444>3333>2222>1111 

 

貳貳貳貳、、、、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

障教育服務頻障教育服務頻障教育服務頻障教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繁度之差異繁度之差異繁度之差異情形情形情形情形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表 4-60 為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

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整體及各範疇差異比較。依據表

4-60 可知：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其所

提供服務的頻繁度，整體而言以 11 年以上最高(M=2.80)，

6-10 年最低(M=2.69)。從各範疇來看，在「教學方面」，11

年以上最高，未滿 2 年最低；在「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

面」，11 年以上最高，6-10 年最低；在「評量方面」，2-5

年最高，11 年以上最低；在「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

面」，未滿 2 年最高，6-10 年最低；在「學習情境調整與

營造方面」，11 年以上最高，6-10 年最低；在「心理與行

為輔導方面」，11 年以上最高，6-10 年最低；在「諮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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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服務方面」，11 年以上最高，未滿 2 年最低；在「溝

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未滿 2 年最高，6-10 年及 11 年以上

最低。  

 

表表表表 4-60 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

之頻繁度整體及各範疇差異比較之頻繁度整體及各範疇差異比較之頻繁度整體及各範疇差異比較之頻繁度整體及各範疇差異比較  

 

一一一一、、、、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  

表 4-61 為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

供「教學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表 4-61

顯示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其提供「教

學方面」服務的頻繁度，其中，「定向行動教學」及「盲用

腦電教學」兩項，均以 11 年以上為最高，其次為 6-10 年、

2-5 年，未滿 2 年最低。  

 

 

 

 

1111未滿未滿未滿未滿 2 年年年年  

n=38 

22222-5 年年年年  

n=57 

33336-10 年年年年  

n=41 

444411 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  

n=43 範範範範  疇疇疇疇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  2.49 2.57 2.58 2.72 4444>3333>2222>1111 

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  2.82 2.82 2.70 2.84 4444>1111=2222>3333 

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  2.69 2.77 2.66 2.65 2222>1111>3333>4444 

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  3.22 3.11 3.01 3.02 1111>2222>4444>3333 

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  2.71 2.64 2.57 2.83 4444>1111>2222>3333 

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2.67 2.72 2.58 2.85 4444>2222>1111>3333 

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2.62 2.64 2.68 2.69 4444>3333>2222>1111 

溝溝溝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通協調與合作方面通協調與合作方面通協調與合作方面  3.12 3.05 3.00 3.00 1111>2222>3333=4444 

全量表全量表全量表全量表  2.75 2.76 2.69 2.80 4444>2222>1111>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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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61 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

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未滿未滿未滿未滿 2 年年年年  

n=38 

22222-5 年年年年  

n=57 

33336-10 年年年年  

n=41 

444411 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  

n=43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1. 一般學科教學  2.87 2.82 2.93 3.16 4444>3333>1111>2222 
2. 各科點字教學  2.42 2.46 2.95 2.86 3333>4444>2222>1111 
3. 定向行動教學  2.53 2.56 2.78 2.81 4444>3333>2222>1111 
4. 盲用電腦教學  2.11 2.33 2.44 2.74 4444>3333>2222>1111 
5. 視覺功能 (效能 )訓練  2.39 2.68 2.46 2.42 2222>3333>4444>1111 
6. 職業訓練  1.84 1.79 1.59 2.40 4444>1111>2222>3333 
7. 日常生活技能指導  2.92 2.70 2.61 2.88 1111>4444>2222>3333 
8. 光學輔具使用指導  2.37 2.68 2.59 2.33 2222>3333>1111>4444 
9. 學習策略指導  2.95 3.12 2.88 2.84 2222>1111>3333>4444 

 

二二二二、、、、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  

表 4-62 為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

供「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

異比較。表 4-62 顯示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

師，其提供「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服務的頻繁度，

其中「選購合適教具」一項，以 11 年以上最高，其次為

6-10 年、2-5 年，未滿 2 年最低。  

 

表表表表 4-62 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課程教材教課程教材教課程教材教課程教材教

具與輔具方面具與輔具方面具與輔具方面具與輔具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未滿未滿未滿未滿 2 年年年年  

n=38 

22222-5 年年年年  

n=57 

33336-10 年年年年  

n=41 

444411 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  

n=43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10. 調整課程及教材  3.08 3.12 2.78 2.88 2222>1111>4444>3333 
11. 製作合適教具  2.76 2.70 2.54 2.58 1111>2222>4444>3333 
12. 選購合適教具  2.53 2.63 2.63 2.67 4444>2222=3333>1111 
13. 製作點字教材  2.76 2.63 2.98 3.12 4444>3333>1111>2222 
14. 製作放大教材  2.82 2.91 2.49 2.95 4444>2222>1111>3333 
15. 提供合適之輔具  2.97 2.91 2.78 2.84 1111>2222>4444>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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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  

表 4-63 為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

供「評量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表 4-63

顯示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評量方

面」服務的頻繁度，在「依據評量結果提供教學策略或建

議」一項，以未滿 2 年最高，其次為 2-5 年、6-10 年，11

年以上最低。  

 

表表表表 4-63 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

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未滿未滿未滿未滿 2 年年年年  

n=38 

22222-5 年年年年  

n=57 

33336-10 年年年年  

n=41 

444411 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  

n=43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16. 功能性視覺評估  2.47 2.63 2.46 2.44 2222>1111>3333>4444 
17. 閱讀媒介評量  2.24 2.35 2.32 2.30 2222>3333>4444>1111 
18. 輔具使用評估  2.66 2.56 2.61 2.47 1111>3333>2222>4444 
19. 依據評量結果提供教

學策略或建議  
2.95 2.93 2.83 2.58 1111>2222>3333>4444 

20. 依據評量結果決定使
用的閱讀媒介  

2.58 2.72 2.56 2.44 2222>1111>3333>4444 

21. 調整考試題型  2.74 2.91 2.68 2.72 2222>1111>4444>3333 
22. 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  2.95 3.14 2.95 3.33 4444>2222>1111=3333 
23. 調整評量方式  2.95 2.95 2.90 2.93 1111=2222>4444>3333 

 

四四四四、、、、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  

表 4-64 為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

供「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

差異比較。表 4-64 顯示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

教師提供「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服務的頻繁度，

所有項目均以未滿 2 年為最高，其中「定期檢討個別化教

學計畫」一項，視障教育教師的提供頻繁度由高至低依序

為未滿 2 年、2-5 年、6-10 年及 11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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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64 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個別化教學個別化教學個別化教學個別化教學

與個案管理方面與個案管理方面與個案管理方面與個案管理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未滿未滿未滿未滿 2 年年年年  

n=38 

22222-5 年年年年  

n=57 

33336-10 年年年年  

n=41 

444411 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  

n=43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24. 召開會議擬定個別化
教學計畫  

3.13 3.05 3.07 2.95 1111>3333>2222>4444 

25. 定期檢討個別化教學
計畫  

3.11 3.04 2.83 2.67 1111>2222>3333>4444 

26. 搜集學生各項資料  3.34 3.16 3.07 3.23 1111>4444>2222>3333 
27. 建立完整的個別檔案  3.32 3.19 3.05 3.23 1111>4444>2222>3333 

 

五五五五、、、、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  

表 4-65 為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

供「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

異比較。表 4-65 顯示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

師提供「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服務的頻繁度，其中

「調整合適之學習情境」、「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及「融

合專業人員建議進行教學」等三項，以未滿 2 年為最高；

而其他項目均以 11 年以上最高。  

 

表表表表 4-65 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學習情境調學習情境調學習情境調學習情境調

整與營造方面整與營造方面整與營造方面整與營造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未滿未滿未滿未滿 2 年年年年  

n=38 

22222-5 年年年年  

n=57 

33336-10 年年年年  

n=41 

444411 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  

n=43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28. 調整合適之學習情境  3.18 2.98 2.78 3.02 1111>4444>2222>3333 
29. 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  3.21 3.16 2.95 3.19 1111>4444>2222>3333 
30. 提供適當的燈光照明  2.92 2.91 2.71 2.98 4444>1111>2222>3333 
31. 提供輔具、教材 (大字

點字課本 )擺放空間  
2.79 3.00 2.83 3.12 4444>2222>3333>1111 

32. 提供輔具維修與保養
服務  

2.47 2.49 2.29 2.75 4444>2222>1111>3333 

33. 提供點譯與點寫服務  2.26 2.25 2.59 2.79 4444>3333>1111>2222 
34. 結合社會資源教學  2.29 2.14 2.22 2.49 4444>1111>3333>2222 
35. 融合專業人員建議進

行教學  
2.58 2.23 2.22 2.30 1111>4444>2222>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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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表 4-66 為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

供「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

較。表 4-66 顯示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

供「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服務的頻繁度，所有項目均以

11 年以上最高。  

 

表表表表 4-66 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提供提供提供「「「「心理與行為心理與行為心理與行為心理與行為

輔導方面輔導方面輔導方面輔導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未滿未滿未滿未滿 2 年年年年  

n=38 

22222-5 年年年年  

n=57 

33336-10 年年年年  

n=41 

444411 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  

n=43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36. 對視障生同儕提供輔
導  

2.42 2.44 2.29 2.72 4444>2222>1111>3333 

37. 指導人際關係之技巧  2.89 2.86 2.80 2.98 4444>1111>2222>3333 
38. 對障礙的心理調適輔

導  
2.76 2.84 2.71 2.93 4444>2222>1111>3333 

39. 行為及情緒調適輔導  2.92 2.91 2.73 3.00 4444>1111>2222>3333 
40. 生涯輔導  2.37 2.53 2.37 2.63 4444>2222>1111=3333 

 

七七七七、、、、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表 4-67 為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

供「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

較。表 4-67 顯示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

供「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服務的頻繁度，其中「指導同

儕如何協助視障學生」一項，視障教育教師的提供頻繁度

由高至低依序為 11 年以上、6-10 年、2-5 年及未滿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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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67 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諮詢與支援諮詢與支援諮詢與支援諮詢與支援

服務方面服務方面服務方面服務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未滿未滿未滿未滿 2 年年年年  

n=38 

22222-5 年年年年  

n=57 

33336-10 年年年年  

n=41 

444411 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  

n=43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41. 指導同儕如何協助
視障學生  

2.39 2.40 2.73 2.77 4444>3333>2222>1111 

42. 指導教師助理員如
何協助視障學生  

2.37 2.30 2.44 2.49 4444>3333>1111>2222 

43. 諮詢服務  3.00 3.14 2.98 2.79 2222>1111>3333>4444 
44. 轉銜服務  2.71 2.74 2.63 2.70 2222>1111>4444>3333 

 

八八八八、、、、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  

表 4-68 為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

供「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

較。表 4-68 顯示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

供「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服務的頻繁度，其中「與相關

專業人員溝通與合作」及「與行政人員溝通協調與合作」

兩項，以未滿 2 年最高，其次為 2-5 年、6-10 年及 11 年以

上。  

 

表表表表 4-68 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溝通協調與溝通協調與溝通協調與溝通協調與

合作方面合作方面合作方面合作方面」」」」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差異比較  

1111未滿未滿未滿未滿 2 年年年年

n=38 

22222-5 年年年年  

n=57 

33336-10 年年年年  

n=41 

444411 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  

n=43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45. 與相關教師溝通與
合作  

3.37 3.32 3.20 3.21 1111>2222>4444>3333 

46. 與相關專業人員溝
通與合作  

2.95 2.84 2.76 2.74 1111>2222>3333>4444 

47. 與行政人員溝通協
調與合作  

3.21 3.12 3.12 2.98 1111>2222=3333>4444 

48. 與家長溝通協調與
合作  

3.26 3.25 3.22 3.28 4444>1111>2222>3333 

49. 與其他人員溝通協
調與合作，如：助
理人員、義工  

2.82 2.74 2.73 2.77 1111>4444>2222>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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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  

由上述結果可知，視障教育教師的特教師資培育背景

及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其提供服務的頻繁度亦有所差

異。以下分別就特教師資培育背景及服務視障教育年資兩

個變項討論之。  

一一一一、、、、特教師資培育背景特教師資培育背景特教師資培育背景特教師資培育背景  

就不同的特教師資培育背景觀之，以特教系、所畢業

的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的整體頻繁度最高，視障師訓班

培育的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的整體頻繁度最低。依據楊

惠婷 (2005)針對聽障學生特殊需求因應策略的研究結果，

指出特教系所畢業的教師其因應策略運用程度均高於無特

教專業背景或其他類特教專業背景之一般教師，與本研究

之結果相似。  

然而，從視障師訓班所培育的教師提供頻繁度最高幾

個項目，可看出與視障巡迴輔導教師提供頻繁度最高的項

目不謀而合，如：「視覺功能(效能)訓練」、「光學輔具使用

指導」、「功能性視覺評估」、「閱讀媒介評量」、「輔具使用

評估」等項目，故探究其主要原因仍可能與工作環境有關，

由於視障師訓班所培育的教師主要係擔任視障巡迴輔導教

師，而上節討論可知視障巡迴輔導教師提供服務的頻繁度

受限於服務時數，因此整體提供服務的頻繁度較低。  

另外，未具合格特教資格的教師有 16 位，雖其未具資

格，但提供視障教育服務的頻繁度並不低於具合格資格的

教師，在「教學方面」及「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服務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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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的提供頻繁度為最高；就項目來看，計有「各科點字教

學」、「定向行動教學」……等共 18 項服務的提供頻繁度最

高。由此可見，具備合格特教資格的教師所提供的服務頻

繁度並不見得一定高於未具資格者，或許依其工作態度、

教學經驗等而有所變異。  

二二二二、、、、服務視障教育年資服務視障教育年資服務視障教育年資服務視障教育年資  

整體而言，11 年以上視障教育年資的教師，提供視障

教育服務的頻繁度最高。依據楊惠婷 (2005)針對聽障學生

特殊需求因應策略的研究結果，指出「不同聽障生教學年

資」的教師對於因應策略的運用程度並無顯著差異，與本

研究調查之結果不盡相同；然其調查對象為普通教育教

師，本研究對象為視障教育教師，此差異可能來自研究對

象是否具備特教背景或特教教學經驗。  

就各項目而言，依年資淺至深(未滿 2 年、2-5 年、6-10

年、11 年以上)而呈現遞增差異的有：「定向行動教學」、「盲

用電腦教學」及「指導同儕如何協助視障學生」三個項目；

這些項目的提供頻繁度依視障教育年資愈深而遞增，亦表

示視障教育年資愈深的教師提供得愈頻繁。亦可看出，年

資深的教師在教學及課程教材等部分較能掌握並提供較多

的服務。  

反之，依年資淺至深(未滿 2 年、2-5 年、6-10 年、11

年以上 )而呈現遞減差異的有：「依據評量結果提供教學策

略或建議」、「定期檢討個別化教學計畫」、「與相關專業人

員溝通與合作」及「與行政人員溝通協調與合作」四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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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這些項目的提供頻繁度依視障教育年資愈深而遞減，

亦表示視障教育年資愈淺的教師提供得愈頻繁。可以發現

年資淺的教師較重視評量與教學間的結合、能確實執行

IEP 的檢討，並較願意在教學上與其他人溝通合作。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 

教師提供頻繁度之差異情形分析教師提供頻繁度之差異情形分析教師提供頻繁度之差異情形分析教師提供頻繁度之差異情形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教師

提供頻繁度之差異情形，由「視覺障礙學生需求及教師提

供服務調查問卷」之「學生需求量」與「提供頻繁度」兩

項之平均數來比較供需之間的差距，計算方式為「提供頻

繁度」的平均數減去「學生需求量」的平均數；並將「學

生需求量」高於「提供頻繁度」的項目依差距大小加以排

序。先以整體視障教育服務範疇來分析，其次就各範疇內

的題項做層面性分析，最後進行綜合討論。  

 

壹壹壹壹、、、、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  

表 4-69 為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教師提

供頻繁度整體及各範疇差異比較。依據表 4-69 可知：學生

需求量的平均數為 2.80，而提供頻繁度的平均數為 2.68，

整體而言為學生需求量高於提供頻繁度，供需差距為

-.12。從各範疇來看，在「教學方面」為學生需求量高於

提供頻繁度，供需差距為 -.10；在「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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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為學生需求量低於提供頻繁度，供需差距為 .01；在

「評量方面」為學生需求量高於提供頻繁度，供需差距為

-.16；在「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為學生需求量高於

提供頻繁度，供需差距為-.15；在「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為學生需求量高於提供頻繁度，供需差距為 -.14；在「諮

詢與支援服務方面」為學生需求量高於提供頻繁度，供需

差距為-.17。  
 

表表表表 4-69 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教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教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教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教師提供頻繁度整體及師提供頻繁度整體及師提供頻繁度整體及師提供頻繁度整體及

各範疇差異比較各範疇差異比較各範疇差異比較各範疇差異比較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視障教育服務範疇視障教育服務範疇視障教育服務範疇視障教育服務範疇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需求量需求量需求量需求量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頻繁度頻繁度頻繁度頻繁度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 

供需差距供需差距供需差距供需差距  

(供供供供 -需需需需 ) 

供供供供<需需需需  

差距差距差距差距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1-9 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  2.69 2.59 供<需   -.10 5 

10-15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教材教材教材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教具與輔具方面教具與輔具方面教具與輔具方面  2.78 2.80 供>需   .01 -- 
16-23 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  2.86 2.70 供<需  -.16 2 

24-27 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  --- 3.09 ---- --- -- 
28-35 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  2.84 2.69 供<需  -.15 3 

36-40 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2.85 2.71 供<需  -.14 4 

41-44 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2.82 2.66 供<需  -.17 1 

45-49 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  --- 3.04 ---- --- -- 

全量表全量表全量表全量表  2.80 2.68 供<需  -.12  
 

一一一一、、、、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  

表 4-70 為視障學生對「教學方面」視障教育服務需求

量與教師提供頻繁度差異比較。依據表 4-70 可知：學生需

求量低於提供頻繁度的有「一般學科教學」及「各科點字

教學」題項，差距分別為 .05 與 .16。而其他題項均為學生

需求量高於提供頻繁度，差距介於-.28 到-.08 之間，差距

由大到小依序為：「職業訓練」、「日常生活技能指導」、「學

習策略指導」、「視覺功能 (效能 )訓練」、「光學輔具使用指

導」、「盲用電腦教學」、「定向行動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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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70 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教學方面」」」」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教師提供

頻繁度差異比較頻繁度差異比較頻繁度差異比較頻繁度差異比較  

供供供供<需需需需  

差距排序差距排序差距排序差距排序  
題題題題

號號號號  
視障教育服項目視障教育服項目視障教育服項目視障教育服項目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需求量需求量需求量需求量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頻繁度頻繁度頻繁度頻繁度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 

供需差距供需差距供需差距供需差距  

(供供供供 -需需需需 )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整體整體整體整體  

1 一般學科教學  2.89 2.94 供>需  .05 -- -- 
2 各科點字教學  2.50 2.66 供>需   .16 -- -- 
3 定向行動教學  2.75 2.66 供<需  -.08 7 27 

4 盲用電腦教學  2.50 2.41 供<需  -.09 6 25 

5 視覺功能 (效能 )訓練  2.65 2.51 供<需  -.14 4 19 

6 職業訓練  2.18 1.90 供<需  -.28 1 5 

7 日常生活技能指導  2.99 2.77 供<需  -.22 2 11 

8 光學輔具使用指導  2.65 2.51 供<需  -.14 4 19 

9 學習策略指導  3.15 2.96 供<需  -.19 3 13 

 

二二二二、、、、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  

表 4-71 為視障學生對「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視

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教師提供頻繁度差異比較。依據表

4-71 可知：學生需求量低於提供頻繁度的有「製作點字教

材」及「製作放大教材」等兩項，差距分別為 .31 及 .22。

而其他題項均為學生需求量高於提供頻繁度，差距介於

-.16 到-.02 之間，由大到小依序為：「選購合適教具」、「提

供合適之輔具」、「製作合適教具」、「調整課程及教材」。  

 

表表表表 4-71 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視障教育服務需視障教育服務需視障教育服務需視障教育服務需

求量與教師提供頻繁度差異比較求量與教師提供頻繁度差異比較求量與教師提供頻繁度差異比較求量與教師提供頻繁度差異比較  

供供供供<需需需需  

差距排序差距排序差距排序差距排序  
題題題題

號號號號  
視障教育服項目視障教育服項目視障教育服項目視障教育服項目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需求量需求量需求量需求量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頻繁度頻繁度頻繁度頻繁度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 

供需差距供需差距供需差距供需差距  

(供供供供 -需需需需 )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整體整體整體整體  

10 調整課程及教材  3.00 2.98 供<需  -.02 4 30 

11 製作合適教具  2.77 2.65 供<需  -.12 3 23 

12 選購合適教具  2.78 2.62 供<需  -.16 1 16 

13 製作點字教材  2.55 2.85 供>需  .31 -- -- 
14 製作放大教材  2.58 2.80 供>需  .22 -- -- 
15 提供合適之輔具  3.01 2.88 供<需  -.13 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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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  

表 4-72 為視障學生對「評量方面」視障教育服務需求

量與教師提供頻繁度差異比較。依據表 4-72 可知：學生需

求量低於提供頻繁度的有「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及「調

整評量方式」等兩項，差距分別為 .02 與 .04。而其他題項

均為學生需求量高於提供頻繁度，差距介於-.35 到-.01 之

間，差距由大到小依序為：「功能性視覺評估」、「閱讀媒介

評量」、「依據評量結果決定使用的閱讀媒介」、「輔具使用

評估」、「依據評量結果提供教學策略或建議」、「調整考試

題型」。  

 

表表表表 4-72 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評量方面」」」」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教師提供

頻繁度差異比較頻繁度差異比較頻繁度差異比較頻繁度差異比較  

供供供供<需需需需  

差距排序差距排序差距排序差距排序  
題題題題

號號號號  
視障教育服項目視障教育服項目視障教育服項目視障教育服項目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需求量需求量需求量需求量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頻繁度頻繁度頻繁度頻繁度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 

供需差距供需差距供需差距供需差距  

(供供供供 -需需需需 )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整體整體整體整體  

16 功能性視覺評估  2.86 2.51 供<需  -.35 1 2 

17 閱讀媒介評量  2.60 2.31 供<需  -.30 2 4 

18 輔具使用評估  2.80 2.57 供<需  -.23 4 8 

19 
依據評量結果提供教
學策略或建議  

3.01 2.83 供<需  -.18 5 14 

20 
依據評量結果決定使
用的閱讀媒介  

2.83 2.59 供<需  -.25 3 7 

21 調整考試題型  2.78 2.78 供<需  -.01 6 33 

22 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  3.08 3.10 供>需  .02 -- -- 
23 調整評量方式  2.89 2.93 供>需  .04 -- -- 

 

四四四四、、、、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  

表 4-73 為視障學生對「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視

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教師提供頻繁度差異比較。依據表

4-73 可知：學生需求量低於提供頻繁度的僅有「提供點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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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點寫服務」一項，差距為 .02。而其他題項均為學生需求

量高於提供頻繁度，差距介於-.36 到-.02 之間，差距由大

到小依序為：「提供輔具維修與保養服務」、「結合社會資源

教學」、「融合專業人員建議進行教學」、「提供輔具、教材(大

字點字課本)擺放空間」、「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調整合

適之學習情境」、「提供適當的燈光照明」。  

 

表表表表 4-73 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視障教育服務需視障教育服務需視障教育服務需視障教育服務需

求量與教師提供頻繁度差異比較求量與教師提供頻繁度差異比較求量與教師提供頻繁度差異比較求量與教師提供頻繁度差異比較  

供供供供<需需需需  

差距排序差距排序差距排序差距排序  
題題題題

號號號號  
視障教育服項目視障教育服項目視障教育服項目視障教育服項目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需求量需求量需求量需求量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頻繁度頻繁度頻繁度頻繁度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 

供需差距供需差距供需差距供需差距  

(供供供供 -需需需需 )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整體整體整體整體  

28 調整合適之學習情境  3.02 2.99 供<需  -.03 6 29 

29 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  3.22 3.13 供<需  -.09 5 25 

30 提供適當的燈光照明  2.91 2.88 供<需  -.02 7 30 

31 
提供輔具、教材 (大字
點字課本 )擺放空間  

3.08 2.94 供<需  -.14 4 19 

32 
提供輔具維修與保養
服務  

2.86 2.50 供<需  -.36 1 1 

33 提供點譯與點寫服務  2.44 2.46 供>需  .02 -- -- 
34 結合社會資源教學  2.60 2.27 供<需  -.33 2 3 

35 
融合專業人員建議進
行教學  

2.59 2.32 供<需  -.27 3 6 

 

五五五五、、、、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表 4-74 為視障學生對「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視障教

育服務需求量與教師提供頻繁度差異比較。依據表 4-74 可

知：所有題項均為學生需求量高於提供頻繁度，差距介於

-.23 到-.02 之間，差距由大到小依序為：「生涯輔導」、「對

視障生同儕提供輔導」、「指導人際關係之技巧」、「對障礙

的心理調適輔導」、「行為及情緒調適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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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74 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

與教師提供頻繁度差異比較與教師提供頻繁度差異比較與教師提供頻繁度差異比較與教師提供頻繁度差異比較  

供供供供<需需需需  

差距排序差距排序差距排序差距排序  
題題題題

號號號號  
視障教育服項目視障教育服項目視障教育服項目視障教育服項目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需求量需求量需求量需求量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頻繁度頻繁度頻繁度頻繁度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 

供需差距供需差距供需差距供需差距  

(供供供供 -需需需需 )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整體整體整體整體  

36 對視障生同儕提供輔導  2.65 2.47 供<需  -.18 2 14 

37 指導人際關係之技巧  3.04 2.88 供<需  -.16 3 16 

38 對障礙的心理調適輔導  2.94 2.82 供<需  -.12 4 23 

39 行為及情緒調適輔導  2.91 2.89 供<需  -.02 5 30 

40 生涯輔導  2.71 2.48 供<需  -.23 1 8 

 

六六六六、、、、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表 4-75 為視障學生對「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視障教

育服務需求量與教師提供頻繁度差異比較。依據表 4-75 可

知：所有題項均為學生需求量高於提供頻繁度，差距介於

-.23 到-.08 之間，差距由大到小依序為：「指導同儕如何協

助視障學生」、「轉銜服務」、「指導教師助理員如何協助視

障學生」、「諮詢服務」。  

 

表表表表 4-75 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視障學生對「「「「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

與教師提供頻繁度差異比較與教師提供頻繁度差異比較與教師提供頻繁度差異比較與教師提供頻繁度差異比較  

供供供供<需需需需  

差距排序差距排序差距排序差距排序  
題題題題

號號號號  
視障教育服項目視障教育服項目視障教育服項目視障教育服項目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需求量需求量需求量需求量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頻繁度頻繁度頻繁度頻繁度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 

供需差距供需差距供需差距供需差距  

(供供供供 -需需需需 )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整體整體整體整體  

41 
指導同儕如何協助視

障學生  
2.80 2.56 供<需  -.23 1 8 

42 
指導教師助理員如何

協助視障學生  
2.55 2.39 供<需  -.16 3 16 

43 諮詢服務  3.05 2.97 供<需  -.08 4 27 

44 轉銜服務  2.89 2.70 供<需  -.20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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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  

由上述結果可知，在各視障教育範疇中，除了「課程

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其他範疇均為學生需求量大於提供

頻繁度；顯示出目前教師提供各範疇服務的頻繁度與學生

的需求量有些差距。回顧過去特殊教育有關供需差距的調

查，周台傑等 (2003)研究啟智學校高職部學生的就業轉銜

服務的現況與需求的比較結果指出，學生就業轉銜服務整

體的需求均大於提供的服務；張慧美 (2004)的研究中指出

教師認為國小一年級身心障礙學生入學適應服務的供需差

距，整體而言是學校提供的服務遠不及需求程度；而楊惠

婷 (2005)的研究則發現聽障學生的需求程度與教師運用因

應策略程度之間顯著差異，且有近九成的策略運用程度遠

不及需求程度。其與本研究供需差距的結果相似，均為提

供仍不足以滿足需求。  

就各視障教育服務項目來看，提供頻繁度低於學生需

求量，且差距較大的項目整體排序由高至低依序前十項分

別為：「提供輔具維修與保養」、「功能性視覺評估」、「結合

社會資源教學」、「閱讀媒介評量」、「職業訓練」、「融合專

業人員建議進行教學」、「依據評量結果決定使用的閱讀媒

介」、「輔具使用評估」、「生涯輔導」、「指導同儕如何協助

視障學生」。這些項目較集中於「評量方面」及「學習情境

調整與營造方面」的範疇，也顯示出視障教育教師在此二

範疇的服務提供低於學生的需求。  

在「閱讀媒介評量」及「依據評量結果決定使用的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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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媒介」兩項，從文獻得知，依據莊素貞(2004a)的調查，

視障教育教師對文字學習媒介評量的專業知能領域之具備

程度雖達「大致具備」，然而與專業知能領域的重要程度之

間有顯著落差存在；而本研究的結果呈現視障教育教師提

供閱讀媒介評量相關的服務頻繁度較學生需求程度為低，

可能是視障教育教師仍對閱讀媒介評量的熟悉度與執行能

力較為不足。  

在「職業訓練」方面，由第三節及第四節的分析可知

項目的提供頻繁度依教師的工作環境及服務階段別有所差

異，服務於啟(惠)明學校的教師及服務階段別為高中職者

提供較為頻繁。而在莊素貞、梁成一(2000)針對啟明學校

教師專業知能的調查結果，顯示出視障教育教師認為職業

訓練領域專業知能的重要程度與其具備程度差距最大。此

與本研究結果相仿，可能均隱含視障教育教師對提供職業

訓練服務的能力較為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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